i’?f—g e Frt»’g"_ LA =3 W A PN
114 B %% +F 5 3 535

A ]:%,_riﬁ
MR A X F YRR
FERA AR ARRERGG LT

D | [

~
:m\ft ﬁlgi
@l

h

__F}'lj%éjii&]? 3 1%7;5:-“&?’17-{’j;’%/\ﬁﬂ'*&a%%@]llllﬁll
HSpi%“L% Arl134 B 063 595 % - % 2 idde )

s

A

o T AR i b ARTIIHEDY 200 3 AR 0 B A4

'_l—?)i'ﬁ iE'éE7 )‘/Fi'j o

5 = %(:?v\i%t ’%)”?”“?E{.f?%Aé\#&(’

3

TP 2y

N

dl%‘ﬂé\'fz!rﬁ /ﬁ /r"A\’L'é\fj ’ -ﬁ’fé‘ﬂ%zi" }.@d g,z’%;"_ égji\}y

aiaﬁmi,»5;“3m@§wk;“7&?*ﬁmvo
X A i

6if %158 ~ %25001F % 178 % 24c 23 PP < o E‘v_i?{:’%A ERE



RE3TT & FAZPIFEGAIDL T g)’r& A S
A 7 Fng;léA,%,_%«f &Fb}ﬂvsa? f,?ﬂlg)zj/x?j\f{_uﬁJ

(T%g_/ﬁ—‘ifﬁ'—"ﬁ_,.”]aﬂ_,}ggg;é 202737 ) a2 x> &
%’ﬁ*@ﬁwﬁ$?%%$%ﬁﬁ%ﬁﬁ$%?ﬁ@%i
R rfamt it Bk ARG 2 £354399. Olm’
& E”»P%“PIO%? 9571\.1./)@ FpoabdE LF A 2038

2ZAE (RR% 55212237 ) ’ﬁ?ﬂ?jxr,—mﬁkj BB i
R AEFITIES G ERTHEERGRLERHEH (R
*a® %155~ 162F ) ;Jg’%&xﬂ?j\mifr&%ﬁti?’ﬂ w H
R LR RO B ARG T RER (THERY
B2 ) R9ERL1E - F100EH]1 -3 47T > Mgk &
FRof Rz S 11E2 3% AL R FAEHE 2189
98.156~ » 2 p RER{ HFZ BP(ORE A ¥ p Fll4e
TPI0p A P L RELE AL E 2L (RARE
%101 ~ 1453 146F ) » #3754 JI&_P B4 0 25 4
Tl RAR(LARE F146~100F ) » &P BRR T BRI &

AR

— b IFA AR

(Hak A 2 £55 8 OO0 109£67 23p » &= 24548 i & &
B o GATE R (T AEp R u H ek ) 1009~ 0 F

—35

HA - (P L2008 ~)2 4L EEF G fare 4@
EHRRE T EMEEY 91008~ R EES B 2
ZHE%E 0 O004 TR & EEZE S ERIF - FiEG 3
g X B MY 2 2P 2 TR AL Fhe REP T



FUER -
FIE - RR2 524721 ;ﬁ'%‘:—*ﬁ i (AL R
5 ;_ . fﬁ'—ﬁ;'z—%@54vi€7 1> BT x B3 A3
AR - EL2E 6(T LML) T X R E N2 RIRD X
Hudph 2 E 58 & AP PFAMTRE B2 2 TR

4 N~ ]
»
>
[u—
DO
=\

521 6%7m ¥ iom 3

2B Lo AR LR R 2L F o AL EEE Y]

AL EN e FREERFRETY )P B L RET X
L

R FEFEEZHF FlEe 8

R N %3259@%.‘3)?”%
%;:wgﬁaﬁ%.a#&a’ KL b FFALITE £354399. 01~
210987 9p A2 70 p ok o & LE A 253082 7]
'%&%éjﬁ4ﬁ%1ﬂ¢’Fﬁ&%W%W’ﬁﬁj
”%) , 1"‘/\7"]!75)]‘} PR o A7 g FIRTER S

I S

E)FFAsthpatfl A A e B AL RGP ¥ A
WAL ERFEZRFER D T AR ERLLRP kX RRE R
T EREP SRS EF AR R 50 ]
ﬁﬂ%m§%1%3L@’iﬁkm%ﬂmxﬁﬂﬁ%a’

FRE T s T NIRRT 2 £15998. 156~

Hiiﬁ%m TRFIARRR - 2 3R A BSR4 £ &
384399.01~ - 2 A 109# T 9pA=2 i p ok - R ELF
2 )_L_ﬁ\«f 8 0 % %’;;lx]‘;%ié%cﬁ»p’; AR A RS
g&4$§1a998.15%£ pl14ET72 10pA=2 F P 2k > &
N IS E T

MRS % o

(His2imd s s mgEg2 %8 (B2 L %30-45F)
e fip AL RG RN HAFHRF 2EW o JEX KR Z

b
i
mj



i QR s ApR 2 2 > 3ad PR A A AT R T gt
¥ RS 7}%@ ﬁl S BEF o 9‘{«:&*1&1_}?\ AT ;‘; > 4
2B Lo RpEPRATRL S B pi%;ffﬁﬁﬁ;&k fo— 7P o
ﬁ&%ﬁ%m%ipﬁ%ﬁ(%iﬁé)mé ’jﬂiﬁﬁ%
%ﬁ&k%a%,%i%u%zaﬁiiﬁoﬁic@ﬁ#
. z é.;fuﬂg \ﬁ‘ﬁz‘riiﬁ » de
E’“F*T PR 2
y NP %224711
kR £

Hd ) i E LA RZHAD 2 A meez Oﬁ’ﬁ R
WA EFEIE Y P A R LA R 2 B
G IR T o ERRF A LG 52 0 B R AR
—”g’ﬁjﬁ&ﬁ&ﬁéﬁiﬂﬁ’?“ﬁhﬁ g N
RS- T LE S N

e 1) R LA L

I
J9

IFA &
¢ ) 000#5% 12p
$1BE)’,%i%%%§uﬁiﬁﬁﬁﬁifb B L
ﬁ?oﬁjﬁ4iﬁiﬁﬁﬁﬁ%%$W%
1 ~3 4R > mbgrie st
o R RZEEHE S6E10p N 7% g
FEEIMY 22 R L P F IR ERIFEYERLIE
élfiﬁ’ﬂlfﬁﬁ%@‘fﬁ@ PR A G
A digiE A b BT R 0 p R -
(=) iéﬁ%?fﬂg D bR R ig%ciffri’a&;? o
A A AR ETA(LARE 5886106 166F ) :
(kA B EAREOOO109#6°2 23p 240 77 4 1%
5 iR 52 (8 5L 0 0000000000) » 3w 4 Xtk P&
AL RRT

B4 22109877 9p B % - %% ¥ £ £354399.01

—\

£mA



=

A AP RA o

(E)FrA e 109872 30p iz 4L BreEZ 9> E(rh®E

1) e

£ % £478. 75~ F3F A o

NENEESE -

S

F&é?’iﬂa%ﬁp&:‘é%—;%i_g/\%kg
LAV AE- LTI E L He3A62 2 22§ Ll
4
d
s

PR R f«lﬁ'%zwﬁ%; }%ﬁ'ﬁ TR ek TR TP R
FEEEL XD TREAZTBE TR IFALA P
TGN T 3o T ER R 2R g
i GiF ? Hp BF{s "T AR b AT 14# 37 25 P
Md 2P FAGHBEGARM Nz g2 3, 8
BEEFI4TII60F ) ZE w2 2B P r AR p 7
BRZAKAEE P TP F (AP ERN2ZRED
WMEEF - S oA IFAKRNZITET - EPE iR
AR ETYIOP TERBIIFAIG L ACRFELIZ B
Bli6ix FeXx M I o~ E(THREL LY F'w~
o BREEFIIT138F ~ 2% %86 )4p i > T &
FAEAMAER(ARFEES138F ) BHEEEG - At
AP EFFFOOOZ T & bR ? TARL g it S
%’fﬂ%’ﬁﬁﬂﬂgpx@ﬁpm—*%x%ﬁ—%’EJ ERD VW
w2 Edp e o
(2):z§’Fﬁ§*v?J%z§g_L¢li’ié’%&ﬁéx\ "R 2 AR

FER



~ —=\

N

Eé&%’ﬁﬁ%Pﬁﬁgéﬁﬁiiiﬁ‘ﬁiWﬁ
o (A ARRE %8DF ) & p &3109#67 23P & = 4

P2 (AARE¥%106F ) Enssg2imie kip

&%N,ﬁ4§%4§ BPa bR A AR

Bz ff B2 B\ ELFEIRFEAELHEL TR
R

v BR

TitE | 2 & ?(ﬂ“}%%ég’BS*)’uf&Eﬂﬁéﬂ"Zl

TifE 2B LFPERARI 0 R G mBERT G LA R b
oo T 3 BFAEan o 5, T2, T =
'Jﬁ/a\F?a‘-”#ﬁ;f,\"ﬁ&ﬁﬁﬂrﬁJ:@, r1, ~ T5 = %4

L ALFLEL R E(LRFEHIT) LR LY

PRI IFAZE L 2B E LEAPI W5 k- 4
2 A R e o BB AL R RS 22
BELEILRAT AL KERRA T2 T, 5
o, s T :'}']z/w\/ff*'i}m » B R ED 2R IFA AR
Fre A2 B r T, FAAEARERR (AR B E DG
- A2 dp > RRIFEET P2 BELZHESEAZE L
AL PR E Y2 B CAF A R o T 2EEGR ] 7
P2 RALed P RILHESR TSR RT L2 LT
S R R L R S A =
AEFRTSEE AEXRETIZ RN AEFRT
2R R AR SRR o X Tl BN 2 ao AF R
P2 E LG MEl R o ARG AR 0 WA

K o
(@*ﬁ’ié%A%@xﬁzzﬁik
%m+ai’m%aﬁﬁﬁﬂo§ux«
© FREALSBRE B EB (4 %
00000000, 2 £+ & %% 2 4pl ~ 2§
EHIHEF L0 BEA ARG A 2

gmh

U

w3 o
- >~ -
j90 : (=
C ){E{_ % ‘_\‘gt
f_y_ﬂ. o
~— o

— r

g o

N
(H}
-
e

>~
~
7
),

w®
St
mi



L2

:{.f'.?; 'rg o

ZARBE R Bp F o T mRAREIEE R 2

= R
I )

g‘a;\‘.i TR AR R T 4R

iz

e
=1
Fesd
brid

it
¥

U

NSN—

T

4
ST

£ oc( LA % 204F ) - BY

v
IS

Jp

sl
W

i

I

.
o

AN
Ange

nr;

F

AR el

3

°

i

e

s
e
vt

o

ab
HE
't

o
3t

~
<

L3R~

ol

H

< >
S g

%

%
2

¥ ¥

2
B

(2) = g p

-

%fu3‘5‘6"‘7/'

W2 & oAl s Habhdz 2

%

ﬁfﬁ‘ ’ E&&%DBE 6"4%

H e

7N

ll
THE

N—_

e

HE

b PR AT IR IR B 7

FAE BLRE b oo Ak b IR A BRFUREY

=

A

5
%R

4
|

¥

E]*B\\



—
p —

ETTS ‘}ﬁ' RS zﬁ_}}
s

2

k)

S B i T e D1
-
=
4~
P
¥

—

~
-1
™
=
1%
-
2
-
&
= i
+=
=
NI
S
jas)
N
C
e
L.
\
T
(e}
=

L

=
JENTY
3
e
(.
3
=\

AR
CTEFETfoLALRA T R R
g 7 iF

L m)
~ ol fe
v
| ~ £

1\
-

EEAF LY o2 BN P RARER
%;%i%bz— FeaaE(LAmt5148
A fF&EipJI* 53 L 62
& - ’Z'}tF’ﬁ:A L 2R 4 F FHF "'P_'g;‘

g-13
Ve

\—
~
.
}q.
) —
\
PN
>~
,>LF
'Wﬁr
Fna
L)
.

iy

=
Al
=3
(3
|

[e]

-
DARS
%
N
~
AN
N,

1

& LIE AR
GH3I6% E 2 B
B b laEIT 6

KN 4
/,4—1£ = 7

ZAANE= B

=

&

t— .
=~

EE. | -— éﬂ\ﬁb
& ko~ W
PN

Wy A
w1\ ETR _‘%‘\L\i \:-\

gpaa}
P

N

pai

0%

BN

~
DW=
SEoEh oM

=

4.;

T

|

g

N

i

~ &N “\‘g& Ty
l‘i;_\j, :,h 1’3\} ih)ﬂ
q

|~
=
Ny

4
IAEREIIN
T B
ERCE -

\‘

I
I~
N

A
;gvh
e
3

P
-

(w.

N

i
R
i
T
E:y

Sk

ﬁ\

(\
N
(r«}
Nl
e
N
NN
;{y)gm o
J 75‘\
P
2
= kN

| T
e =k ol
e gok o

>~

|

d

oy

o

s

u‘\'

44).

N

‘;L:%;‘

X

Sk

3

!

4

N

.
L
“N

-

(

o [ MY
)

Iy

35

e

N
—
.
K

4

34

¥
b
PcaN
A

(Q,
Pl

A g e e

(w.

S
H\
|
Eﬁe
=
o
S
E A
‘__’;‘(

T =k

-4
L
Pl

J
[e]

&
PN

=

J

=i

i

>~

A
S o ﬁ‘\'

‘-\
ot —mle

i

A

=

J

=
&
>
=
«4 4
4ok

=

—.
e
o

N
—

L S
(i T

T

po=h o4~

gL
W
» -\
> |
0
o
o
¥ ol

(“
[a—
(H}
g
3
«
3,
v
)
bt
Ly

£
- 3K

/m
i

AN

a0
\‘E.‘
i
b
DI
=7
s
#
jYS
Sy
y
ok
f)
Sk
H N

o]
(ﬂ}
|

N

—

=

Ay

NN
(w
|

A4
|t
i
M
;
4

|

4
-
(&
g
N
()
s

i

o ok A
\
\‘F)‘I\
St
\\-E‘_
s
T,

=4

- E
e
N
S
3
(w
m
(ss\

Lfl &
W
@n\a,

Wa b
.

D
|+

(w.

oy

g

¢
™ by .
w3 )(‘\

Jr‘? ™R

(‘Fﬂ'
e T o N T
i;;\\

M =
\/

& >

N

h}\_ }5_
A W
Lo
(“
L
‘. oy
) dpr
ol
75

/w
e
&)
I

&  F A g
I waftx%"ﬁ&
. RARERA G E LT



ik R RUTHEZ L ~ i it & X

BB T HF o 2 h L AN BT A A AT kR

i%uﬁiﬂﬁﬁa*ﬁﬂﬁﬁﬁﬁgéﬁ*Pﬁ&@m;
P v

PG NAETRLE o e RT R AT
,xﬁikﬁ%“a’%%4%mﬁﬁwﬁﬁl

2622 2§ LIBL AAATAE 2ok o BT IR A

)

TAAIE o XA AT Y s i T EEZ A E HiEE

=%
.mauiﬁwknuﬁﬁ;%@wﬁ; SH P e B i

7N

v

P PFARMBIRR R P ERLZEN 0 R L
A PR AR B EGRR R R P IFA L TP 2%
o r R A T hE P HRAD FREALLYFER2

'gffi‘:. ° E'J,?ﬁ‘i’/'%frj\ {f“ £ R E %2471';':7; ‘Sﬁlfm > %izﬂ)\ ~ 34
ﬁﬁ‘%fi'f%‘%’@

1##%?@’ ErE AR AR R R RS
iFFTIRTF P o X FFELAIHHET ,b.\,'*y(**ﬁ -
B P BT > WL A2 R E % 1D30E F 13 T T
F};w@' o

2.5 P d e 2 LRI HFAEREOOO109£62 23p #2
FH > PP L g2 ERIEY 91008 ~ > b A

A]09- T 9p My Re P 5 2 £384399. 01~ > R

J%‘f““ EHMZ BT EFFI A3 BT R

HOTRIZ EFe7 2 % £384399.0l~T @54 o £

ﬁ’%iﬂﬁébim%i%%?j H B e LR

r%%4ﬁiﬁ$ﬁﬁ+ FRBAX LR AT ) 0 &

AZ ARG A BB G A ’EJF AT TRERIRT R

é’@ék%UP%w*a@%&aﬁo

T

~

ETIRS

AR



Qb Asei skl 2l AR E T ESEE T < 9100
Ao ngay-®, 23588 O00% 74k
ZREBPREOMALERIAF LT EY (22 ) 5 2
TP EP 2 RE I ZETNED R o RETUF
mAILEGRES A "%ﬁk—%ﬁ%ﬁTi*ﬂ\

‘\:ﬁ";;;l,f.’ '}srﬁ AR L H A

Qe Thre g@2 LARMEE KT ES (J

' ﬁiﬁ‘i”"%) l—OOOOOOOOOOJ 1?41&@\%‘3‘#13&?@?313"
B

9&£ 72 30p "“ﬂ’zé’ 3 FP“}%%JS%F:BOEP\ FHLEPN LAk
é’éli,ﬁ‘si’@ﬁzz LixFe o RE P T K%

Hepasfl ¢ AARMBE &SP F2 A7 218E > T ¢
2 3BT 2PTREZZGFESR - 2 ¢ wE IR
HEz B pAl0pp @M T e A REERGE AR TE Y

Fealtg,y o Bt pAAfg e e 2EF af 2P
FRAcd 3 TR F T hrEsce  (RRFEF10T

F e R amAdx BRI 289 LR EST ARG =
PoapEy 28 ) > 2 P LAY EFRAEL > T 1A

TR {6 T AI0P p &7 AR 7 R FTH > B AR
PFRpre PR EFRFTTEL I TR OLHFHIE L2
EoFLFYEFRIGERENF o RIAE LY FA LR IR
CRRLESTIRPFA R BT o PR TR
PR SR WELERT -

N
[

P b AMAT1094#£67 230 ek FEE LR AR

oA RAA GRE TR ETIIP MR T - £ K
POREMIFARALAUA AL R R GPM 2 S
‘%ﬁ’ﬁﬁmf L EEE G ALETER Y KL R
El

-

EU S ,:J\;f

.
J\



D} 2R AR sEAt VR4 R AT e ER AL R LT E LA
ERR R M S S A L 3 i
Prze o fBh 0 FEERRTSIFANTETRIT T E
Lo XA PR AR KSR R TR AR Y TR
Toocgewmi o ALY QK AL ERTFEF E
NI FE D Erm o TET
FFAX ARREIL6T T R 2 B LR R AR- K
Lo GAR P IRA R FE T AR PR AR v 22 R L
AFRBEY » F AL T iEKE o AL BT HL A A2 K
ATz 2 o AP IFA PRI LL L A E T RRIZIE
R ARP LRI 2 M 29 i Rp L g
hrg P X REF  FUR-IE AR CEBIRLE
TEMPREHZFER  AETAN AL RLE LR PR R
WE PR L bHACMKLRBRIMA E L T HYFS
PErERARE AL EGT Y S0k AT E L
AR AL R EE Vg LaRENADS 2 A @t Fo

% 'ﬁ:i’ ﬁP\%J@ ;gxgqxq 2 oA

AT RZRFEIRGEIHAEAR) P EFRELER P
?J’ﬁ@ﬁ%&?Qﬁ?hﬁﬁ$Mﬁ¥Lﬁ~¥ﬁﬁﬁ
B~ %3 ua g P2 o

Qe it & pi) B2 RTLEHFIT6 EpF T o0 LR

#+t—8



v B P IEA S AR A R R ¥ O F 19 -
100 % 178 ~ % 278 o - ~ % 378 97 iﬁﬁﬁﬂﬂﬁ“%‘\%:ﬁ?
P R B (EFRP &) A WITRES £
CH O RPFFARIL P UEP R IRA C it B
RAr PFA LRI R R LIRS ”’%i\‘-iiﬁi?ﬁﬂq ,
LA R R (TR EE)AL LN F o R A 2
PR AER ﬂ%‘u‘:ﬁﬁmi b7 = F2p %
TR GRE o TR A PSR A L TR R R
¥

»
>

\“- gﬂ-\; ~m \"}\_

2 E AR B

> iR - §@,i§}
AR oA

m£’ﬁﬁféﬁﬁﬁﬁi%i@ﬁﬂé’pﬁﬁd:
LREGEGRE > A T RARLRD G2 ET R
TAZHY F 7T AR - vl B AR A
B ERZ o - S EFLBHEERE S e p £
Az fI L B2 o N2 F209FF LA SR P
T oo X HERFHITIMEATREZ A F FA 0 G- 3 EAFE
KU ET A RBELZRAE AR A cdo- 2 4
MR F R T A XA 2 8H 0 PR EEY R
Flopdac w27 dE o
26 PIFARB AL G 0 BT - ERER S AR
HEARLET O AL GRS A2 ons Fg kPR
A2 @i 2P RA T RAKR KA TG W2



TR EfEL2ZEAD %é?ﬁi':}‘ﬁvf’i»#»ﬁi“,f S
(L2BRERIGTE ) Bl AL Z 5 Kfa%d (7% »07s f o
FEA Kf L5k AE R GAN T fREstt > T A DGR FE
e G PESREY N2 5200 R T FE R HE A
R T P BRI Y A E R HiRg Y 0 ThHE

i LB EGT  AaE

@) 37 4 i & pif i $ 11052 3%1:?%{,;“\}5_;;@,»

MRF TR T R E £15998. 15~ 2 p 114

ETVI0P Az2 ik R BEIL 0 5 RS

AL FAZERA e BRI AL RGP T A

AL EHHELRELER > TAREASRP AL EGER

jﬁzi? » BRI P B R fﬁﬁ/ﬂ HE %912 % 158
FL0EF1~3 AT RT o T4

(1)J FALEM P FA D BRI AL B AL AT A b
ok @i 2 510 AR T 2 o FAL A
BRI TR ARG T aE PTG B B
iy i S10ES4E AR T4RRBEREL &
BE SRS - L SO TRZFREIRER &
F o HIHLEM R GRE R B R R S
Ef P H TR R eld S ER A R
$12082. 2522 THATTHREIRGE &5

3l od R BM L o ?g#g; B2 sgF 000&5 "
12p £ ¢ 2 F %?00000000000%" BRTRERE T AR *E'Fi
&%%&’ﬂﬁﬂ%13(‘>%% @ﬂ&kﬁ
DR NEREL AP ERE AR R éif o
B edE LEBHEIF&E 2.2#EY (Swap) o 3.
AR - RN RS VERRAY 2 F T A%
B3z - k75 AE## (Plain vanilla option)



BT o4 WG PN R P R (2)

RSP FLHTILURE - L2 o LR QI RAS

SRR RET AL T L7 F eE AL
o

Y
[e]

T T e =
218 h,jj

B
M
S
WO e oy ey mE e
L
\ﬁ"
S

D T
~ L

LA SN L O I
%%%ﬁiﬂﬁﬁﬁ%k%Nﬁ%&@@é&%
ZAEH o FIRA AR P IFA AL ETER &
U I

\
cﬁt
~~
ot

e
W
g
B
[—
=
g
oy
—
P

I~ ¥
"o
R L

(1374 T AR A2 LR b B AL WGP T

2.4 & IR ¥ &Fi%%i@ﬁﬁ?%%%

>

=

]‘fj.

~

(GV)

Cﬂ
7.

~%ﬁzﬁ%’k%wﬂ$w¢“4?%f’

P

T3

2,

AFER AL EBGHE2ZFER Y TR B LARP A K
'GEREH &k AR FEFIEFIAE F100EF] 3
BRT(TAH AL RDEFF R FARS T Tin

FEL PR A L N RE3LI6MT TR E L FEMR AR
-} 'r’g‘

PR e R A SR L RTFR L2 EAERP 2 2 o
B B30 v b2 PR A K Lo fAR IR A Y

At e 2 BLAFHAELY ot hemiE s 2 S RRE S
Jikz kA ARG AR FE 0 R v kK E AT SRS
53162 % amd FHAMELC FARRE I FAE L
P o P A RREIBEFEIFAF L o A
PR AL 37 A RFEEBEP R B X R {
P EFF M IPFAR LA T EHE W BFE(LARE %158

B A FirA Ak bRt 2 Rir e B G
PP o T ARG E R HEZFER T A B UL WP

2

ﬁi%%ﬁtim’gﬁﬁa%{»%ﬁﬁ:

o

qnl

m‘

N+ b‘d*\ m *—"\kF
ﬂh}

0
T

ﬁ
= % 110%
158

N

T

‘T

Ji

TAF T BT 2 R R N E A AT

Fleadpd - B2 4§§r£ M EE T > 4%]%@,#?
FITF P2 o RTFRTFT oo b2 x11E23% i’ﬁf‘i

$+ma



J=q

2 JERMRE T o ik £ R R R TS L BT B
Farfig s s 8 PR EMMBENEF P TG

o TR T AHTBEETERE - AR PR F
R FEALE AL BraPE o G R A X R T2 FE
fE P or A A sRE Flpt X 2 45 d 0 ThdeAl P PR A TR i X
T TR At114#60 1T farg &5 0 Rl TR I
P23 ERF A4 53 4£38732.96~(RHfENE % 4

68 8421. 1 mir“T%a%:ﬁn%%&ﬁl,g%;éﬁgaéié%?ﬁg’?
32.96% > L AL $6369F ) £ AP F - P
7 % £354399. 01~ ’a‘r%- By /2043 £3873
2.96~ 12 £ 38 F £3666. 05~ > 1 5 H AT T 2 £FF
Rt ud3Gz Nt e2 215998 15~(L ~ %
5103157~ 168F ) o fad 3307 £} 4L iRg & 5 A2
",ﬁi%:ﬁ(iﬂ‘%%%‘lmﬁ)’ﬂ | FarAsra sEan iR g 2114
E6PITP 2 BREAFHFRT 27 EAA FEIIT T 3

PAadp e iy RS o%%m HFAOpKE ]
0FEG" 23p PAR Y 3FA AR AL % T N2 4 564 % 4
478.75~ » ¥ k& Frg2 2kt gy s LR A RS
GE R et 2 IR R L SRR

B FEd T i;gf,ppﬁaﬁﬂ¢ﬁﬂ';“u
FLIERL Ffmt F LS F R & \_.45%1?9;’998.15
TR EHAI AR 0 T RITD > R RIEIF o

ol BRGNP 1 T R/z§?259u+%a”3—1»7rﬁli A K
e XAERG T £ £3594399. 01~ > B Azt p XAEFFT]09
ET29pAe2 2w Bufli o ZE2d > 7 BEF o HIRH
Gz B AT BEABY o RE ST PR

%+zRA



Ao 2B v HBEREFL B TR L - PR g lidE R Y

AR R AR S SRIEA o BT B % PR A

A Pt AR 4 R A S LTIE S F IR A S F
3L

N

Foo RigAvir g R 2RI 3% IR T Rkt or
ANHE£15998. 1572 p 11472 10p 422 /2 T &
o g Iad > A REF o H PRS2z w ZEEd

] 7

BB o

AN AEEH R A H R ES 2
AR (S 0 3530 R A N2 B
By 2% B B LA o
P A PR b2 WHEREY > £ Hided 2 o

S ®E v ® 115 & 2 ' 10§
AERIRE FHERE T SR
E F MEE
= F ORI
T AGERR AT o
F 8o
wiEE MEA

uf‘%..

il D £k

1 FEAZEFReREEFPERLLT (T RFE 56T
HALRLE)

2 FreAZAMREEEERE | (THAL | REEL $29-33F
& %3 )

3 LR 2 AT A LR SR [ RE S $34-35F
G

4 FO S | S TS B# % %37-38F

5 FATCA2CRSB A 2= p NEP LT FRBL | RF L 539417




(\ER)

TR L3
6 e 2R TAIA P REE SRR S N 42T
ERAEES 4

it & =

Mgl | EFPN R s

1 AA THPZ R IETIREST F|T LR LT FIE
B EPF %3 SR E AR Y BiEA o AR Y
n ~ FATCAZ CRSTB + % = p AN #p 2 T |9 i
f[é;&??h‘fi}’?i;:* "%’—’--“'% ERMNATR
N EEFRGERP DT S ERRED £
LEEAL T HIFGR TR LS
MAFRE REEEAT L RTF
G S E R Y TR A ¥
(%u+v1¢d21$u%@ moE) 2w
ELOANPEEPTERRIZEL P
R*A“Twﬁj

2 A TR I - g oY AA|T X kR 2T 53
FERESTZ MY 2P MR |SEER B X
3R PR LY BAPTHZEN X e EAR
k%%ﬂ@ﬁ@wﬁﬁ’%%ééﬁé
2. B 1 Z o3 iﬂ%»x—l*{

#tt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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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3號
上  訴  人  盧巧梅  


訴訟代理人  吳孟育律師
被  上訴人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寶生  
訴訟代理人  黃愛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險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保險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319條準用同法第75條定有明文。
　　查本件被上訴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於民國115年1月1日與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人壽）合併，新光人壽為消滅公司，台新人壽為存續公司，並更名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魏寶生為其法定代理人，並據其於115年1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並有經濟部函及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1至216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69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又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如原證3所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上訴人、保險人為被上訴人之「新光人壽美利金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見原審卷第25至73頁）為不成立或無效，而於原審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受領時即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21至23頁），嗣於本院就上開聲明，追加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併與原請求為選擇合併（見本院卷第155、162頁）；上訴人又於本院主張被上訴人向其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3、4項規定，而追加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美金1萬998.15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㈡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1、145至146頁），被上訴人就上開追加，程序上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46、155頁），依上開規定，均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被上訴人之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向伊招攬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新臺幣（以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00萬元，需繳納二期(即合計約2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約，惟伊已表明伊僅願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100萬元，只需繳納一期」之該款保險後，○○○表示同意依伊之意為伊投保。伊雖有於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其中之「新光人壽行動e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於平板電腦以電子簽名方式簽名(下稱系爭電子簽名) ，系爭電子簽名固屬有效，惟系爭同意書第3條其中如附表二所示條款(第3條中段條款，下稱系爭甲條款，第3條後段條款，下稱系爭乙條款，合稱系爭條款)有違平等互惠原則，形同免除或減輕被上訴人及其業務員之說明義務，加重伊自行瞭解之責任，等同限制或剝奪伊得於業務員說明後始決定是否同意簽名之權利，於伊有重大不利益，依民法第247條之1、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2條、保險法第54條之1，應屬無效。又伊並未於如附表一編號2至6(下逕稱編號)所示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書及其他相關文件為簽名，被上訴人所提供上開文件上顯示之被上訴人簽名，一模一樣，僅縮小、放大有別，均係被上訴人自行將伊於系爭同意書之電子簽名檔複製貼上於編號2至6所示文件，系爭條款既屬無效，則編號2至6所示文件均無伊有效之簽名，亦不構成系爭保險契約之內容，系爭保險契約自不成立或為無效。另伊雖有於同年7月9日繳納系爭保險契約之第一次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予被上訴人，惟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並無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不因伊已繳納上開保險費而有效成立。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就上開聲明，追加依不當得利規定選擇合併而為請求。
　㈡上訴人於本院補稱：被上訴人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遑論於說明時錄音錄影，故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4項，爰依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美金1萬998.15元
　㈢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於本院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系爭要保書、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原審卷第30、45頁）均已載明系爭保險契約之繳費期間為2年期。系爭要保書及系爭保險契約其他相關文件，均由上訴人親自在平板電腦上簽名，並非以簽名檔複製、貼上，此參諸附表一所示各文件上之簽名，依肉眼所見，各簽名之筆觸難認為同一亦明。上訴人既已於系爭保險契約(即要保書)親自簽名，並繳納保險費經伊同意承保，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系爭乙條款僅係在說明針對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的各說明、告知事項，如無再次要求簽署，得以同一次簽名檔視為已瞭解並同意各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是縱認系爭乙條款有依民法第247條之1應認定該約定為無效之情，惟本件並未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取代要保書上簽名，故本件並無要保人未於保險契約（即要保書）上有效簽名而致契約未成立或無效之情。退步言，縱認本件保險文件，有以上訴人之簽名檔複製貼上之情，然亦係於投保當下，業務員當上訴人之面為之，以取代上訴人逐一簽名，而上訴人就此作法既未異議，實已有授權、同意，而不影響契約之成立。
　㈡伊業務員向上訴人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已有說明相關文件，並讓上訴人簽名，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000年5月12日金管法字第00000000000號令（見本院卷第113頁），系爭保險契約並無金融消保法錄音錄影規定之適用。被上訴人並無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4項規定，況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上開文件，然並未依保險單第6條於10日內行使撤銷權，其就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之簽名、內容，既於簽收上開文件後多時後並無爭執，自不得再稱招攬人就相關内容未為說明。上訴人依該法追加請求懲罰性賠償，自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85、86、106、166頁)：
　㈠被上訴人保險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招攬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上訴人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同意書。
　㈡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9日繳納第一次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予被上訴人。
　㈢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系爭保險契約文件(如原證1)。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23日轉帳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之生存保險金美金478.75元予上訴人。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保險契約之相關文件中，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簽名為上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編號3至6之文件之簽名並非上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　　　　　 
　⒈系爭要保書應有經上訴人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
　　⑴查被上訴人抗辯系爭保險係由業務員○○○以其個人行動裝置即IPAD(下稱平板電腦)提供上訴人簽署，並經上訴人就系爭同意書為電子簽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惟上訴人否認有於平板電腦就編號2至6之電子文件簽名，並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系爭保險契約原始電子檔。被上訴人則抗辯：簽名原始檔為業務員以平板電腦提供保戶於相關電子文件簽署後，業務員即應將檔案傳送回被上訴人公司行政系統以影像檔方式留存，而該平板電腦上之檔案則會於投保後約6個月期間後刪除，故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5日提出由公司系統存執影像檔調閱而列印出之書面文件，見原審卷第147至165頁)，該書面文件與上訴人投保後自行存執之紙本保單内頁内容（亦即上訴人自行提出之原證1)相符等語。經查，被上訴人提出之上開書面文件核與上訴人自承於同年7月30日所簽收被上訴人交付之如原證1之編號1至6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書面文件(下稱原證1系爭保險文件，見原審卷第117、138頁、本院卷第86頁)相符，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38頁)，應堪採憑。被上訴人既抗辯○○○之平板電腦逾6個月即未再保存原始電子檔，且無證據證明該原始電子檔仍保存，則本件即應以原證1之文件據以認定。
　　⑵次查，關於原證1之文件，上訴人自承「同意書是上訴人簽名沒錯，要保書上面的簽名看起來是上訴人的字跡沒有錯。」(見本院卷第85頁)，並自承於109年6月23日簽立系爭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06頁） 足認系爭要保書與系爭同意書之上訴人名義之簽名均為上訴人之筆跡。　
　　⑶觀之系爭要保書之要保人簽名欄及被保險人簽名欄之「盧巧梅」2個簽名(見原審卷第33頁)，以肉眼核對，2個「盧巧梅」之簽名字跡雖相似，但仔細觀察仍有些微不同，例如，「巧」字，要保人欄的「巧」字，「工」、「ㄎ」二者分開，被保險人欄的「巧」字，「工」、「ㄎ」二者相連，且2個「工」、「ㄎ」的筆法亦有不同，2個「盧」、「梅」字之筆法亦有不同之處。足認要保書上的2個簽名顯非以同1個簽名複製、貼上。再觀之上訴人自承為其親簽之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見原審卷第36頁)，系爭同意書上有2個上訴人之簽名，該2個簽名雖相似，可看出係同一人之筆跡，但仔細觀察亦非相同。再對照系爭要保書上之2個簽名與系爭同意書上簽名，系爭同意書上之「巧」字，「工」、「ㄎ」二者分得更開，與要保書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簽名「巧」字相連度程度又更不同，雖看得出係同一人之筆跡，但要保書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簽名，顯非從系爭同意書上之簽名複製、貼上，亦非僅係大小不同之問題。由上開比對結果，可知系爭要保書上之簽名並非以系爭同意書之簽名複製、貼上。故上訴人主張其僅就系爭同意書為簽名，系爭要保書上之簽名係以系爭同意書之簽名檔而複製、貼上，又因文件格式有大小之分，複製貼上之簽名有縮小、放大，故看起來略有不同云云，尚不足採。
　　⑷又查，上訴人既自認有在系爭同意書簽名，且就系爭同意書第2條約定，並未爭執其效力。觀之第2條係約定：「本人已審閱及充分瞭解要保書條碼（由業務人員填寫）「0000000000」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要保人、被保險人、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及受益人之個人資料、健康告知事項及其他告知内容，如有告知不實之情事，貴公司得依法解除保險契約。」則上訴人同意其已審閱及充分瞭解系爭要保書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等情。又系爭同意書第3條第1、2句記載之「本人瞭解於平板電腦或行動電子設備上簽署上述電子要保書之效力，等同於紙本要保書」(下稱第3條前段條款)，上訴人於本院已表示不主張此部分條款內容為無效(見本院卷第204頁)。則綜合前述比對系爭要保書及系爭同意書之簽名之結果，系爭要保書上之上訴人筆跡並非以系爭同意書之筆跡複製貼上，再審酌上訴人有簽名且不爭執其效力之系爭同意書第2條、及第3條前段條款內容，堪認上訴人確有審閱電子要保書之內容及以平板電腦就電子要保書為簽名，且該電子簽名之效力應視同紙本簽名。是上訴人否認有就要保書為電子簽名，應不可採。　
　⒉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不能證明係由上訴人逐一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
　　⑴系爭同意書(見原審卷第36頁)第3條中段條款即系爭甲條款內容雖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惟上訴人已主張該內容與事實不符，而否認該部分約定之實質真正(見本院卷第204頁) ，並主張上訴人實際上並未就編號3至6文件逐一簽名。
　　⑵經以肉眼核對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前述4個簽名筆跡，與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上訴人名義簽名筆跡結果，其中編號3、5、6文件各有1個簽名，均與要保書上要保人欄之簽名相同；編號4之文件有2個簽名，各與要保書上要保人欄、被保險人欄的簽名相同，但編號3至6之文件上之簽名，均與系爭同意書上2個簽名不相同，有上開各文件附卷可憑。可證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筆跡，應係以系爭要保書之上開簽名筆跡複製貼上。被上訴人雖抗辯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亦係由上訴人以平板電腦逐一簽名等語，惟與上開比對結果顯不相符，已難採信。且被上訴人陳稱：觀察上開資料，至少要保書和系爭同意書這兩份確實是分別在平板上逐一簽名，至於其他部分是否逐一簽名或者如上訴人所述字跡相似可能是複製貼上，此部分被上訴人無法確認，就算是複製貼上，也是經上訴人授權同意，此部分沒有要再舉證是逐一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則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確有就編號3至6之文件以平板電腦逐一簽名，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即無可採。
　⒊綜上，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簽名均為上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然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係由上訴人逐一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則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筆跡，應係被上訴人以系爭要保書之簽名筆跡複製貼上。 
　㈡系爭同意書之系爭條款，應屬無效：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中有左列情事之一，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之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本法應負之義務者。二、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拋棄或限制其依本法所享之權利者。三、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義務者。四、其他於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有重大不利益者。保險法第54條之1亦有明文。
　⒉查系爭同意書之第3條中段及後段條款約定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見原審卷第36頁)。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屬定型化契約，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應堪採信。又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依民法第247條之1、消保法第12條、保險法第54條之1，應屬無效等語。觀之系爭條款內容可知，被上訴人於系爭同意書以系爭甲條款之定型化契約條款逕為約定上訴人聲明及確認編號1至6之文件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如依該條款，則上訴人倘僅於系爭同意書簽名，即發生聲明及確認編號1至6之文件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之效果，顯然於上訴人有重大不利益。又被上訴人另以系爭乙條款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約定以上訴人同一次簽名檔使用在本次投保之其他文件，作為上訴人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形同免除或減輕被上訴人及其業務員依法應向上訴人告知或說明各該文件所示事項之義務，亦加重上訴人自行瞭解注意上開事項之責任。則系爭條款符合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2款、第4款規定情形，應屬無效。
　㈢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
　⒈按保險契約，由保險人於同意要保人聲請後簽訂，保險法第4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已不爭執被上訴人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招攬其投保，且說明系爭保險之年繳保費約100萬元，上訴人自承於109年7月9日繳納之保險費為美金3萬4399.01元，則上訴人就此第一年繳納之保險費金額並不爭執，堪信上訴人對約定應繳之年保險費為美金3萬4399.01元並無爭執。再查，系爭要保書已載明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保險名稱為「新光人壽美利金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上訴人，則上訴人既於上開要保書簽名，應已同意以上開內容向保險人投保。 
　⒊上訴人雖主張其告知業務員係要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100萬元，只需繳納一期」之該款保險後，○○○表示同意依伊之意為伊投保，惟系爭要保書內容為繳費年期「2年」，及就「續期保費之墊繳：壽險契約續期保險費如超過寬限期間仍未交付時，本公司得自動墊繳同一保單號碼下主契約、附約之應繳保費及利息」(下稱續期保費墊繳條款)之約定勾選「同意」 等內容(見原審卷第30頁)，未經上訴人同意，故系爭保險契約未經兩造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應不成立或無效等語。惟查，上訴人不爭執其效力之系爭同意書第2條約定已載明：「本人已審閱及充分瞭解要保書條碼（由業務人員填寫）「0000000000」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且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包含上開原審卷第30頁內容約定在內之如原證1之系爭保單及要保書文件，該簽收單上已載明「一、保單乙份無誤且已充分瞭解商品内容及本人應有之權益，並已收悉及審閲貴公司所提供之契約條款。二、已知悉於收到保險單之翌日起10日内，得以書面方式檢同保險單行使『契約撤銷權』，其效力自本人撤銷之書面文件到達貴公司之翌日零時起生效，保險契約即自始無效。」(見原審卷第107頁)。則上訴人所收受上開契約文件其中系爭要保書既有記載繳費年期「2年」，及同意續期保費墊繳條款，且上訴人收受後並未於10日內表示異議或行使撤銷權，堪認上訴人於投保時已同意要保書所填載系爭保險契約之繳費期間為2年，同意續期保費墊繳條款等內容。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已同意要保書上開內容而予投保，應堪採信。上訴人否認有此部分合意，尚難採信。　
　⒋綜上，上訴人既於109年6月23日就要保書及系爭同意書簽名，表示同意而為投保，並於同年7月9日繳納第一年保險費，復經被上訴人同意後交付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予上訴人簽收，則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已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即已成立。
　⒌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依系爭乙條款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複製貼上於系爭要保書，故系爭要保書違反雙方代理規定而無效云云。惟查，系爭要保書為上訴人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並非被上訴人將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複製貼上於系爭要保書，已如前述，上訴人以此理由主張系爭要保書有違反雙方代理規定情事而無效，即無可採。
　⒍上訴人又主張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並非上訴人逐一簽名，而係被上訴人依系爭乙條款而以上訴人於他文件之簽名複製貼上，因系爭乙條款無效，故系爭保險契約為不成立或無效云云。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乙條款縱屬無效，然該條款僅係在說明針對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的各說明、告知事項，如無再次要求簽署，得以同一次簽名檔視為已瞭解並同意各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本件亦未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取代要保書上簽名，上訴人已於系爭要保書親自簽名，並繳納保險費經伊同意承保，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本件並無上訴人未於系爭要保書上有效簽名而致契約未成立或無效之情。經查：　
　　⑴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前項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者，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權利，以及拒絕同意可能之不利益」、「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對照前述金融消保法規定與編號3至6文件內容可知，上開文件，係屬被上訴人為履行前述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項所定金融服務業之告知或說明、揭露義務(合稱說明義務)，而製作提供予金融消費者，使上訴人簽認，用以證明被上訴人已履行上開說明義務，上訴人已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而非系爭保險契約(即要保書)本身之內容。則被上訴人之業務員是否曾就編號3至6所示文件之內容，逐一向上訴人告知或說明，係涉及被上訴人是否違反金融消保法前述各規定之問題，尚與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內容是否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契約無涉。則上訴人以其並未於編號3至6之文件逐一簽名為由，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未經兩造意思合致而不成立且屬無效，尚非可採。
　⒎綜上，系爭保險契約經上訴人於系爭要保書簽名而為投保並經被上訴人同意簽訂即已成立生效，尚不因上訴人未於編號3至6之文件逐一簽名而有不同。上訴人主張系爭保險契約為不成立或無效，即不可採。
　㈣上訴人主張因系爭保險契約不成立或無效，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或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併加計自受領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固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之不當得利，須以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損害，而無法律上之原因者，始能成立。如一方基於有效存在之契約而受領他方之給付，即屬有法律上之原因，自不能成立不當得利。
　⒉查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後，已繳納第一年保險費後，並經被上訴人同意簽訂，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並無上訴人所稱之不成立或無效情事，且上訴人並未主張系爭契約有何法定或約定解除之事由，兩造復均陳稱並未解除系爭保險契約（見本院卷第157頁)，則系爭契約並未解除而仍有效存在。上訴人除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未成立或無效外，並未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有何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之情事，則其主張類推適用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付保險費，即屬無據。又被上訴人係就系爭保險契約受領上開保險費，而該契約仍屬有效存在，被上訴人受領該保險費，非無法律上原因，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亦無理由。　　　
　㈤上訴人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按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且未於說明時錄音錄影，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4項規定。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未為錄音或錄影，違反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規定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本件保險並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等語。查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係規定：「金融服務業提供之金融商品屬第十一條之二第二項所定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者，前項之說明及揭露，除以非臨櫃之自動化通路交易或金融消費者不予同意之情形外，應錄音或錄影。」又同法第12條之2第2項規定：「前項所定複雜性高風險商品類型，由主管機關定之。」金管會據上開規定頒布000年5月12日金管法字第00000000000號令：「……所稱複雜性高風險商品，其類型如下：（一）結算或比價期數超過三期且隱含賣出選擇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或槓桿保證金契約。但不包括： 1.結構型商品。 2.交換契約（Swap）。 3.多筆交易一次簽約，客戶可隨時就其中之特定筆數交易辦理解約之一系列陽春型選擇權（Plain vanilla option）或遠期外匯。4.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商品類型。（二）連結結構型商品之投資型保單。但不包括連結到期保本率為計價貨幣本金百分之一百以上，且隱含買進選擇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價值比率在百分之三以內之結構型商品。」(見本院卷第113頁），故複雜性高風險商品不包含非投資型保單。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保險契約係「非投資型」人身保險，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7頁)，則系爭保險契約並無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應為錄音錄影規定之適用。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為錄音錄影，違反上開規定，尚有誤會。
　　⑵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等語，被上訴人雖予否認，並抗辯：上訴人已於編號3至6所示文件簽名，可證被上訴人業務員已向上訴人為前述各規定事項之告知或說明云云。惟查，編號3至6之文件上之上訴人簽名，係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於他文件之簽名複製貼上，已如前述，且系爭同意書第3條之系爭條款有無效之情事，則不能依系爭條款而認編號3至6之文件確由上訴人親簽或已有視同經上訴人簽名之效力，自不能認定上開文件曾經上訴人簽名。此外，經本院闡明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確有履行系爭規定之告知或說明義務，被上訴人則表示無其他舉證(見本院卷第158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違反系爭規定，即堪採信。
　⒉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依該規定可知，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之懲罰性賠償，係以依金融消保法規定所生之填補性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為要件，期使金融服務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外，另以該損害額為基礎定其懲罰性賠償。查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上訴人招攬系爭保險時，雖有違反系爭規定之情事，惟上訴人主張其因此所受之損害，係按被上訴人所陳報系爭保險契約「倘」於114年6月17日解除契約，則「試算」至該日止之預估實付解約金為美金3萬732.96元(應付解約金美金6萬8421.17元扣除墊繳第二年保費及利息後餘額為美金3萬732.96元，見本院卷第63、69頁)，再以上訴人繳納之第一期保費美金3萬4399.01元，扣除上開試算之解約金美金3萬732.96元後之差額美金3666.05元，以為其所受損害之金額，再據以計算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美金1萬998.15元(見本院卷第103、157、168頁)。惟兩造均不爭執系爭保險契約並未解除契約(見本院卷第157頁)，則上訴人所主張前述試算至114年6月17日之上開差額損害之計算基礎，實際上並不存在，自不能據以認定其受有上開損害。再審酌上訴人自承曾於110年6月23日自被上訴人受領系爭保險契約之生存保險金美金478.75元，且系爭保險之效力迄仍有效存續，上訴人仍享有系爭保險契約所定之權利及保障，此外，經本院闡明後，上訴人除仍執前述主張外，並未另行主張或舉證其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規定，致其受有如何之損害及其損害確屬存在或其內容為何(見本院卷第157、167至168頁)。是被上訴人雖有違反系爭規定之情事，然被上訴人是否違反系爭規定，與上訴人是否必然受有損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並未證明確實因而受有損害，則上訴人本於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賠償金美金1萬998.15元及併計利息部分，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從而，上訴人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併加計自受領時即109年7月9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就前述聲明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而為請求，及追加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上開追加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而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張瑞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附表一：　　　
		編號

		文件名稱

		卷證出處



		1

		新光人壽行動e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

		原審卷第36頁



		2

		新光人壽外幣保險要保書」（下稱系爭要保書）

		原審卷第29-33頁



		3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匯率風險說明書

		原審卷第34-35頁



		4

		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

		原審卷第37-38頁



		5

		FATCA及CRS個人客戶自我聲明書暨個人資料同意書

		原審卷第39-41頁



		6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客戶適合度調查評估表

		原審卷第42頁







　
附表二： 　　
		編號

		條款內容

		備註



		1

		本人「聲明及確認上述電子要保書、審閱期確認聲明書、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FATCA及CRS個人客戶自我聲明書暨個人資料同意書、客戶適合度調查評估表、匯率風險說明書、結匯授權書、重要事項告知書、繳交保險費規定、客戶財務資訊及投資適性分析表、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招攬應遵循事項檢核表等（前述文件依各投保商品而定）之電子簽名與本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

		即系爭同意書第3條中段條款，簡稱系爭甲條款



		2

		本人「同意以同一次簽名檔使用在本次投保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作為本人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並同意若日後有任何爭訟，對該電子簽名之真正及效力均不予爭執。」

		即系爭同意書第3條後段條款，簡稱系爭乙條款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3號

上  訴  人  盧巧梅  



訴訟代理人  吳孟育律師

被  上訴人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寶生  

訴訟代理人  黃愛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險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

月8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保險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

    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319條準用同法第75條定有明文。

　　查本件被上訴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

    ）於民國115年1月1日與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台新人壽）合併，新光人壽為消滅公司，台新人壽為存續公

    司，並更名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魏寶生為其法

    定代理人，並據其於115年1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

    並有經濟部函及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211至216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69條第1項、第176

    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又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

    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如原

    證3所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上訴人、保險人為被上訴人

    之「新光人壽美利金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下

    稱系爭保險契約，見原審卷第25至73頁）為不成立或無效，

    而於原審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

    受領時即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見原審卷第21至23頁），嗣於本院就上開聲明，追加依

    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併與原請求為選擇合併（見本院

    卷第155、162頁）；上訴人又於本院主張被上訴人向其招攬

    系爭保險契約時，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融消保法

    ）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3、4項規定，而追加依金融消

    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美金1萬998.1

    5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㈡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1

    、145至146頁），被上訴人就上開追加，程序上均表示同意

    (見本院卷第146、155頁），依上開規定，均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被上訴人之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向伊招攬投保年繳保險

    費大約新臺幣（以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00萬元，需繳納

    二期(即合計約2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約，惟伊已表明伊僅

    願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100萬元，只需繳納一期」之該款

    保險後，○○○表示同意依伊之意為伊投保。伊雖有於系爭保

    險契約相關文件其中之「新光人壽行動e投保聲明暨同意書

    」(下稱系爭同意書）於平板電腦以電子簽名方式簽名(下稱

    系爭電子簽名) ，系爭電子簽名固屬有效，惟系爭同意書第

    3條其中如附表二所示條款(第3條中段條款，下稱系爭甲條

    款，第3條後段條款，下稱系爭乙條款，合稱系爭條款)有違

    平等互惠原則，形同免除或減輕被上訴人及其業務員之說明

    義務，加重伊自行瞭解之責任，等同限制或剝奪伊得於業務

    員說明後始決定是否同意簽名之權利，於伊有重大不利益，

    依民法第247條之1、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2條、

    保險法第54條之1，應屬無效。又伊並未於如附表一編號2至

    6(下逕稱編號)所示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書及其他相關文件

    為簽名，被上訴人所提供上開文件上顯示之被上訴人簽名，

    一模一樣，僅縮小、放大有別，均係被上訴人自行將伊於系

    爭同意書之電子簽名檔複製貼上於編號2至6所示文件，系爭

    條款既屬無效，則編號2至6所示文件均無伊有效之簽名，亦

    不構成系爭保險契約之內容，系爭保險契約自不成立或為無

    效。另伊雖有於同年7月9日繳納系爭保險契約之第一次保險

    費美金3萬4399.01元予被上訴人，惟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並

    無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不因伊已繳納上開保險費而

    有效成立。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

    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109年7月

    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

    就上開聲明，追加依不當得利規定選擇合併而為請求。

　㈡上訴人於本院補稱：被上訴人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

    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

    事項，遑論於說明時錄音錄影，故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

    項及第10條第1、3、4項，爰依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

    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美金1萬998.15元

　㈢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美金3萬

    4399.01元，及自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及於本院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系爭要保書、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原審卷第30、45頁）

    均已載明系爭保險契約之繳費期間為2年期。系爭要保書及

    系爭保險契約其他相關文件，均由上訴人親自在平板電腦上

    簽名，並非以簽名檔複製、貼上，此參諸附表一所示各文件

    上之簽名，依肉眼所見，各簽名之筆觸難認為同一亦明。上

    訴人既已於系爭保險契約(即要保書)親自簽名，並繳納保險

    費經伊同意承保，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系爭乙條款僅

    係在說明針對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的各說明、告知事項，如

    無再次要求簽署，得以同一次簽名檔視為已瞭解並同意各文

    件所載事項之證明，是縱認系爭乙條款有依民法第247條之1

    應認定該約定為無效之情，惟本件並未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

    取代要保書上簽名，故本件並無要保人未於保險契約（即要

    保書）上有效簽名而致契約未成立或無效之情。退步言，縱

    認本件保險文件，有以上訴人之簽名檔複製貼上之情，然亦

    係於投保當下，業務員當上訴人之面為之，以取代上訴人逐

    一簽名，而上訴人就此作法既未異議，實已有授權、同意，

    而不影響契約之成立。

　㈡伊業務員向上訴人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已有說明相關文件

    ，並讓上訴人簽名，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

    000年5月12日金管法字第00000000000號令（見本院卷第113

    頁），系爭保險契約並無金融消保法錄音錄影規定之適用。

    被上訴人並無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

    4項規定，況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上開文件，然並

    未依保險單第6條於10日內行使撤銷權，其就系爭保險契約

    相關文件之簽名、內容，既於簽收上開文件後多時後並無爭

    執，自不得再稱招攬人就相關内容未為說明。上訴人依該法

    追加請求懲罰性賠償，自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85、86、106、166頁)：

　㈠被上訴人保險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招攬上訴人投保系爭

    保險契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上訴人並於同日簽立系

    爭同意書。

　㈡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9日繳納第一次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

    予被上訴人。

　㈢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系爭保險契約文件(如原證1)。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23日轉帳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之生存保險

    金美金478.75元予上訴人。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保險契約之相關文件中，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簽

    名為上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編號3至6之文件之簽名並非上

    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　　　　　 

　⒈系爭要保書應有經上訴人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

　　⑴查被上訴人抗辯系爭保險係由業務員○○○以其個人行動裝置

      即IPAD(下稱平板電腦)提供上訴人簽署，並經上訴人就系

      爭同意書為電子簽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惟上訴人

      否認有於平板電腦就編號2至6之電子文件簽名，並聲請命

      被上訴人提出系爭保險契約原始電子檔。被上訴人則抗辯

      ：簽名原始檔為業務員以平板電腦提供保戶於相關電子文

      件簽署後，業務員即應將檔案傳送回被上訴人公司行政系

      統以影像檔方式留存，而該平板電腦上之檔案則會於投保

      後約6個月期間後刪除，故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5日提出

      由公司系統存執影像檔調閱而列印出之書面文件，見原審

      卷第147至165頁)，該書面文件與上訴人投保後自行存執

      之紙本保單内頁内容（亦即上訴人自行提出之原證1)相符

      等語。經查，被上訴人提出之上開書面文件核與上訴人自

      承於同年7月30日所簽收被上訴人交付之如原證1之編號1

      至6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書面文件(下稱原證1系爭保險文件

      ，見原審卷第117、138頁、本院卷第86頁)相符，並為上

      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38頁)，應堪採憑。被上訴人

      既抗辯○○○之平板電腦逾6個月即未再保存原始電子檔，且

      無證據證明該原始電子檔仍保存，則本件即應以原證1之

      文件據以認定。

　　⑵次查，關於原證1之文件，上訴人自承「同意書是上訴人簽

      名沒錯，要保書上面的簽名看起來是上訴人的字跡沒有錯

      。」(見本院卷第85頁)，並自承於109年6月23日簽立系爭

      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06頁） 足認系爭要保書與系爭同意

      書之上訴人名義之簽名均為上訴人之筆跡。　

　　⑶觀之系爭要保書之要保人簽名欄及被保險人簽名欄之「盧

      巧梅」2個簽名(見原審卷第33頁)，以肉眼核對，2個「盧

      巧梅」之簽名字跡雖相似，但仔細觀察仍有些微不同，例

      如，「巧」字，要保人欄的「巧」字，「工」、「ㄎ」二

      者分開，被保險人欄的「巧」字，「工」、「ㄎ」二者相

      連，且2個「工」、「ㄎ」的筆法亦有不同，2個「盧」、

      「梅」字之筆法亦有不同之處。足認要保書上的2個簽名

      顯非以同1個簽名複製、貼上。再觀之上訴人自承為其親

      簽之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見原審卷第36頁)，系爭同意書上

      有2個上訴人之簽名，該2個簽名雖相似，可看出係同一人

      之筆跡，但仔細觀察亦非相同。再對照系爭要保書上之2

      個簽名與系爭同意書上簽名，系爭同意書上之「巧」字，

      「工」、「ㄎ」二者分得更開，與要保書上之要保人及被

      保險人之簽名「巧」字相連度程度又更不同，雖看得出係

      同一人之筆跡，但要保書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簽名，

      顯非從系爭同意書上之簽名複製、貼上，亦非僅係大小不

      同之問題。由上開比對結果，可知系爭要保書上之簽名並

      非以系爭同意書之簽名複製、貼上。故上訴人主張其僅就

      系爭同意書為簽名，系爭要保書上之簽名係以系爭同意書

      之簽名檔而複製、貼上，又因文件格式有大小之分，複製

      貼上之簽名有縮小、放大，故看起來略有不同云云，尚不

      足採。

　　⑷又查，上訴人既自認有在系爭同意書簽名，且就系爭同意

      書第2條約定，並未爭執其效力。觀之第2條係約定：「本

      人已審閱及充分瞭解要保書條碼（由業務人員填寫）「00

      00000000」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

      事項及據實告知，要保人、被保險人、法定代理人/監護

      人及受益人之個人資料、健康告知事項及其他告知内容，

      如有告知不實之情事，貴公司得依法解除保險契約。」則

      上訴人同意其已審閱及充分瞭解系爭要保書之電子要保書

      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等情。又

      系爭同意書第3條第1、2句記載之「本人瞭解於平板電腦

      或行動電子設備上簽署上述電子要保書之效力，等同於紙

      本要保書」(下稱第3條前段條款)，上訴人於本院已表示

      不主張此部分條款內容為無效(見本院卷第204頁)。則綜

      合前述比對系爭要保書及系爭同意書之簽名之結果，系爭

      要保書上之上訴人筆跡並非以系爭同意書之筆跡複製貼上

      ，再審酌上訴人有簽名且不爭執其效力之系爭同意書第2

      條、及第3條前段條款內容，堪認上訴人確有審閱電子要

      保書之內容及以平板電腦就電子要保書為簽名，且該電子

      簽名之效力應視同紙本簽名。是上訴人否認有就要保書為

      電子簽名，應不可採。　

　⒉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不能證明係由上訴人逐一以平板電

    腦為電子簽名：

　　⑴系爭同意書(見原審卷第36頁)第3條中段條款即系爭甲條款

      內容雖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惟上訴人已主張該內容與事

      實不符，而否認該部分約定之實質真正(見本院卷第204頁

      ) ，並主張上訴人實際上並未就編號3至6文件逐一簽名。

　　⑵經以肉眼核對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前述4個簽名筆跡

      ，與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上訴人名義簽名筆跡結果，其

      中編號3、5、6文件各有1個簽名，均與要保書上要保人欄

      之簽名相同；編號4之文件有2個簽名，各與要保書上要保

      人欄、被保險人欄的簽名相同，但編號3至6之文件上之簽

      名，均與系爭同意書上2個簽名不相同，有上開各文件附

      卷可憑。可證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筆跡，應係以系

      爭要保書之上開簽名筆跡複製貼上。被上訴人雖抗辯編號

      3至6文件上之簽名，亦係由上訴人以平板電腦逐一簽名等

      語，惟與上開比對結果顯不相符，已難採信。且被上訴人

      陳稱：觀察上開資料，至少要保書和系爭同意書這兩份確

      實是分別在平板上逐一簽名，至於其他部分是否逐一簽名

      或者如上訴人所述字跡相似可能是複製貼上，此部分被上

      訴人無法確認，就算是複製貼上，也是經上訴人授權同意

      ，此部分沒有要再舉證是逐一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

      )。則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確有就編號3至6之文

      件以平板電腦逐一簽名，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即無可採

      。

　⒊綜上，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簽名均為上訴人逐一為電

    子簽名，然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

    係由上訴人逐一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則編號3至6所示文

    件上之簽名筆跡，應係被上訴人以系爭要保書之簽名筆跡複

    製貼上。 

　㈡系爭同意書之系爭條款，應屬無效：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

    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

    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

    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

    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

    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

    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

    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又按保險契約中有左列情事之一，依訂約時情形顯失

    公平者，該部分之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本法

    應負之義務者。二、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拋棄或限

    制其依本法所享之權利者。三、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義

    務者。四、其他於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有重大不利益

    者。保險法第54條之1亦有明文。

　⒉查系爭同意書之第3條中段及後段條款約定如附表二編號1、2

    所示(見原審卷第36頁)。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屬定型化契約

    ，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應堪採信。又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

    依民法第247條之1、消保法第12條、保險法第54條之1，應

    屬無效等語。觀之系爭條款內容可知，被上訴人於系爭同意

    書以系爭甲條款之定型化契約條款逕為約定上訴人聲明及確

    認編號1至6之文件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如依該條款，則

    上訴人倘僅於系爭同意書簽名，即發生聲明及確認編號1至6

    之文件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之效果，顯然於上訴人有重大

    不利益。又被上訴人另以系爭乙條款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約定

    以上訴人同一次簽名檔使用在本次投保之其他文件，作為上

    訴人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形同免除或減輕

    被上訴人及其業務員依法應向上訴人告知或說明各該文件所

    示事項之義務，亦加重上訴人自行瞭解注意上開事項之責任

    。則系爭條款符合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2款、第4款規

    定情形，應屬無效。

　㈢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

　⒈按保險契約，由保險人於同意要保人聲請後簽訂，保險法第4

    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

    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定有

    明文。　

　⒉查上訴人已不爭執被上訴人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招攬其

    投保，且說明系爭保險之年繳保費約100萬元，上訴人自承

    於109年7月9日繳納之保險費為美金3萬4399.01元，則上訴

    人就此第一年繳納之保險費金額並不爭執，堪信上訴人對約

    定應繳之年保險費為美金3萬4399.01元並無爭執。再查，系

    爭要保書已載明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保險名稱為「新

    光人壽美利金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要保人及

    被保險人均為上訴人，則上訴人既於上開要保書簽名，應已

    同意以上開內容向保險人投保。 

　⒊上訴人雖主張其告知業務員係要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100萬

    元，只需繳納一期」之該款保險後，○○○表示同意依伊之意

    為伊投保，惟系爭要保書內容為繳費年期「2年」，及就「

    續期保費之墊繳：壽險契約續期保險費如超過寬限期間仍未

    交付時，本公司得自動墊繳同一保單號碼下主契約、附約之

    應繳保費及利息」(下稱續期保費墊繳條款)之約定勾選「同

    意」 等內容(見原審卷第30頁)，未經上訴人同意，故系爭

    保險契約未經兩造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應不成立或

    無效等語。惟查，上訴人不爭執其效力之系爭同意書第2條

    約定已載明：「本人已審閱及充分瞭解要保書條碼（由業務

    人員填寫）「0000000000」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

    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且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

    30日簽收包含上開原審卷第30頁內容約定在內之如原證1之

    系爭保單及要保書文件，該簽收單上已載明「一、保單乙份

    無誤且已充分瞭解商品内容及本人應有之權益，並已收悉及

    審閲貴公司所提供之契約條款。二、已知悉於收到保險單之

    翌日起10日内，得以書面方式檢同保險單行使『契約撤銷權』

    ，其效力自本人撤銷之書面文件到達貴公司之翌日零時起生

    效，保險契約即自始無效。」(見原審卷第107頁)。則上訴

    人所收受上開契約文件其中系爭要保書既有記載繳費年期「

    2年」，及同意續期保費墊繳條款，且上訴人收受後並未於1

    0日內表示異議或行使撤銷權，堪認上訴人於投保時已同意

    要保書所填載系爭保險契約之繳費期間為2年，同意續期保

    費墊繳條款等內容。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已同意要保書上

    開內容而予投保，應堪採信。上訴人否認有此部分合意，尚

    難採信。　

　⒋綜上，上訴人既於109年6月23日就要保書及系爭同意書簽名

    ，表示同意而為投保，並於同年7月9日繳納第一年保險費，

    復經被上訴人同意後交付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予上訴人簽

    收，則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已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

    即已成立。

　⒌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依系爭乙條款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複

    製貼上於系爭要保書，故系爭要保書違反雙方代理規定而無

    效云云。惟查，系爭要保書為上訴人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

    ，並非被上訴人將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複製貼上於系爭要保書

    ，已如前述，上訴人以此理由主張系爭要保書有違反雙方代

    理規定情事而無效，即無可採。

　⒍上訴人又主張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並非上訴人逐一簽

    名，而係被上訴人依系爭乙條款而以上訴人於他文件之簽名

    複製貼上，因系爭乙條款無效，故系爭保險契約為不成立或

    無效云云。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乙條款縱屬無效，然該條款

    僅係在說明針對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的各說明、告知事項，

    如無再次要求簽署，得以同一次簽名檔視為已瞭解並同意各

    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本件亦未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取代要

    保書上簽名，上訴人已於系爭要保書親自簽名，並繳納保險

    費經伊同意承保，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本件並無上訴

    人未於系爭要保書上有效簽名而致契約未成立或無效之情。

    經查：　

　　⑴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

      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

      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金融服務業與金

      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

      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

      分揭露其風險。」、「前項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

      利用者，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權

      利，以及拒絕同意可能之不利益」、「第一項金融服務業

      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

      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

      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

      」，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對照前述金融消保法規定與編號3至6文件內容可知，上開

      文件，係屬被上訴人為履行前述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

      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項所定金融服務業之告知

      或說明、揭露義務(合稱說明義務)，而製作提供予金融消

      費者，使上訴人簽認，用以證明被上訴人已履行上開說明

      義務，上訴人已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而

      非系爭保險契約(即要保書)本身之內容。則被上訴人之業

      務員是否曾就編號3至6所示文件之內容，逐一向上訴人告

      知或說明，係涉及被上訴人是否違反金融消保法前述各規

      定之問題，尚與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內容是否達成意思表

      示合致而成立契約無涉。則上訴人以其並未於編號3至6之

      文件逐一簽名為由，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未經兩造意思合致

      而不成立且屬無效，尚非可採。

　⒎綜上，系爭保險契約經上訴人於系爭要保書簽名而為投保並

    經被上訴人同意簽訂即已成立生效，尚不因上訴人未於編號

    3至6之文件逐一簽名而有不同。上訴人主張系爭保險契約為

    不成立或無效，即不可採。

　㈣上訴人主張因系爭保險契約不成立或無效，爰類推適用民法

    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或依民法第179條不當

    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

    01元，併加計自受領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

    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

    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固定有明

    文。又按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之不當得利，須以一方受利益

    致他方受損害，而無法律上之原因者，始能成立。如一方基

    於有效存在之契約而受領他方之給付，即屬有法律上之原因

    ，自不能成立不當得利。

　⒉查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後，已繳納第一年保險費後，並經被

    上訴人同意簽訂，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並無上訴人所

    稱之不成立或無效情事，且上訴人並未主張系爭契約有何法

    定或約定解除之事由，兩造復均陳稱並未解除系爭保險契約

    （見本院卷第157頁)，則系爭契約並未解除而仍有效存在。

    上訴人除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未成立或無效外，並未主張系爭

    保險契約有何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之情事，則其主

    張類推適用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付保險費，即屬無

    據。又被上訴人係就系爭保險契約受領上開保險費，而該契

    約仍屬有效存在，被上訴人受領該保險費，非無法律上原因

    ，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亦無理由。　　　

　㈤上訴人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按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

    年7月1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

    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

    事項，且未於說明時錄音錄影，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

    及第10條第1、3、4項規定。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未為錄音或錄影

      ，違反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規定云云，為被上訴人所

      否認，並抗辯：本件保險並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等語。查金

      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係規定：「金融服務業提供之金融

      商品屬第十一條之二第二項所定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者，

      前項之說明及揭露，除以非臨櫃之自動化通路交易或金融

      消費者不予同意之情形外，應錄音或錄影。」又同法第12

      條之2第2項規定：「前項所定複雜性高風險商品類型，由

      主管機關定之。」金管會據上開規定頒布000年5月12日金

      管法字第00000000000號令：「……所稱複雜性高風險商品

      ，其類型如下：（一）結算或比價期數超過三期且隱含賣

      出選擇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或槓桿保證金契約。但不包括

      ： 1.結構型商品。 2.交換契約（Swap）。 3.多筆交易

      一次簽約，客戶可隨時就其中之特定筆數交易辦理解約之

      一系列陽春型選擇權（Plain vanilla option）或遠期外

      匯。4.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商品類型。（二）連結結構

      型商品之投資型保單。但不包括連結到期保本率為計價貨

      幣本金百分之一百以上，且隱含買進選擇權之衍生性金融

      商品價值比率在百分之三以內之結構型商品。」(見本院

      卷第113頁），故複雜性高風險商品不包含非投資型保單

      。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保險契約係「非投資型」人身保險

      ，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7頁)，則系爭保險契

      約並無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應為錄音錄影規定之適用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為錄音錄影，違反上開規定，尚

      有誤會。

　　⑵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

      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

      險重要事項，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

      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等語，被上訴人雖予否認，並抗辯

      ：上訴人已於編號3至6所示文件簽名，可證被上訴人業務

      員已向上訴人為前述各規定事項之告知或說明云云。惟查

      ，編號3至6之文件上之上訴人簽名，係被上訴人以上訴人

      於他文件之簽名複製貼上，已如前述，且系爭同意書第3

      條之系爭條款有無效之情事，則不能依系爭條款而認編號

      3至6之文件確由上訴人親簽或已有視同經上訴人簽名之效

      力，自不能認定上開文件曾經上訴人簽名。此外，經本院

      闡明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確有履行系爭規定之告知或說明

      義務，被上訴人則表示無其他舉證(見本院卷第158頁)，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

      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

      險重要事項，違反系爭規定，即堪採信。

　⒉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

    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

    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

    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

    3第1項定有明文。依該規定可知，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

    之懲罰性賠償，係以依金融消保法規定所生之填補性損害賠

    償請求權存在為要件，期使金融服務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外

    ，另以該損害額為基礎定其懲罰性賠償。查被上訴人之業務

    員向上訴人招攬系爭保險時，雖有違反系爭規定之情事，惟

    上訴人主張其因此所受之損害，係按被上訴人所陳報系爭保

    險契約「倘」於114年6月17日解除契約，則「試算」至該日

    止之預估實付解約金為美金3萬732.96元(應付解約金美金6

    萬8421.17元扣除墊繳第二年保費及利息後餘額為美金3萬73

    2.96元，見本院卷第63、69頁)，再以上訴人繳納之第一期

    保費美金3萬4399.01元，扣除上開試算之解約金美金3萬732

    .96元後之差額美金3666.05元，以為其所受損害之金額，再

    據以計算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美金1萬998.15元(見本院卷第1

    03、157、168頁)。惟兩造均不爭執系爭保險契約並未解除

    契約(見本院卷第157頁)，則上訴人所主張前述試算至114年

    6月17日之上開差額損害之計算基礎，實際上並不存在，自

    不能據以認定其受有上開損害。再審酌上訴人自承曾於110

    年6月23日自被上訴人受領系爭保險契約之生存保險金美金4

    78.75元，且系爭保險之效力迄仍有效存續，上訴人仍享有

    系爭保險契約所定之權利及保障，此外，經本院闡明後，上

    訴人除仍執前述主張外，並未另行主張或舉證其因被上訴人

    違反系爭規定，致其受有如何之損害及其損害確屬存在或其

    內容為何(見本院卷第157、167至168頁)。是被上訴人雖有

    違反系爭規定之情事，然被上訴人是否違反系爭規定，與上

    訴人是否必然受有損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並未證

    明確實因而受有損害，則上訴人本於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

    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賠償金美金1萬998.15

    元及併計利息部分，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從而，上訴人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

    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併加計自受領時即109

    年7月9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就

    前述聲明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而為請

    求，及追加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

    息，亦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上開追加之訴，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而無逐一論

    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張瑞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附表一：　　　

編號 文件名稱 卷證出處 1 新光人壽行動e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 原審卷第36頁 2 新光人壽外幣保險要保書」（下稱系爭要保書） 原審卷第29-33頁 3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匯率風險說明書 原審卷第34-35頁 4 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 原審卷第37-38頁 5 FATCA及CRS個人客戶自我聲明書暨個人資料同意書 原審卷第39-41頁 6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客戶適合度調查評估表 原審卷第42頁 

　

附表二： 　　

編號 條款內容 備註 1 本人「聲明及確認上述電子要保書、審閱期確認聲明書、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FATCA及CRS個人客戶自我聲明書暨個人資料同意書、客戶適合度調查評估表、匯率風險說明書、結匯授權書、重要事項告知書、繳交保險費規定、客戶財務資訊及投資適性分析表、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招攬應遵循事項檢核表等（前述文件依各投保商品而定）之電子簽名與本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 即系爭同意書第3條中段條款，簡稱系爭甲條款 2 本人「同意以同一次簽名檔使用在本次投保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作為本人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並同意若日後有任何爭訟，對該電子簽名之真正及效力均不予爭執。」 即系爭同意書第3條後段條款，簡稱系爭乙條款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3號
上  訴  人  盧巧梅  


訴訟代理人  吳孟育律師
被  上訴人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寶生  
訴訟代理人  黃愛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險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保險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319條準用同法第75條定有明文。
　　查本件被上訴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於民國115年1月1日與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人壽）合併，新光人壽為消滅公司，台新人壽為存續公司，並更名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魏寶生為其法定代理人，並據其於115年1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並有經濟部函及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1至216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69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又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如原證3所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上訴人、保險人為被上訴人之「新光人壽美利金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見原審卷第25至73頁）為不成立或無效，而於原審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受領時即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21至23頁），嗣於本院就上開聲明，追加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併與原請求為選擇合併（見本院卷第155、162頁）；上訴人又於本院主張被上訴人向其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3、4項規定，而追加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美金1萬998.15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㈡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1、145至146頁），被上訴人就上開追加，程序上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46、155頁），依上開規定，均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被上訴人之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向伊招攬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新臺幣（以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00萬元，需繳納二期(即合計約2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約，惟伊已表明伊僅願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100萬元，只需繳納一期」之該款保險後，○○○表示同意依伊之意為伊投保。伊雖有於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其中之「新光人壽行動e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於平板電腦以電子簽名方式簽名(下稱系爭電子簽名) ，系爭電子簽名固屬有效，惟系爭同意書第3條其中如附表二所示條款(第3條中段條款，下稱系爭甲條款，第3條後段條款，下稱系爭乙條款，合稱系爭條款)有違平等互惠原則，形同免除或減輕被上訴人及其業務員之說明義務，加重伊自行瞭解之責任，等同限制或剝奪伊得於業務員說明後始決定是否同意簽名之權利，於伊有重大不利益，依民法第247條之1、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2條、保險法第54條之1，應屬無效。又伊並未於如附表一編號2至6(下逕稱編號)所示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書及其他相關文件為簽名，被上訴人所提供上開文件上顯示之被上訴人簽名，一模一樣，僅縮小、放大有別，均係被上訴人自行將伊於系爭同意書之電子簽名檔複製貼上於編號2至6所示文件，系爭條款既屬無效，則編號2至6所示文件均無伊有效之簽名，亦不構成系爭保險契約之內容，系爭保險契約自不成立或為無效。另伊雖有於同年7月9日繳納系爭保險契約之第一次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予被上訴人，惟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並無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不因伊已繳納上開保險費而有效成立。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就上開聲明，追加依不當得利規定選擇合併而為請求。
　㈡上訴人於本院補稱：被上訴人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遑論於說明時錄音錄影，故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4項，爰依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美金1萬998.15元
　㈢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於本院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系爭要保書、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原審卷第30、45頁）均已載明系爭保險契約之繳費期間為2年期。系爭要保書及系爭保險契約其他相關文件，均由上訴人親自在平板電腦上簽名，並非以簽名檔複製、貼上，此參諸附表一所示各文件上之簽名，依肉眼所見，各簽名之筆觸難認為同一亦明。上訴人既已於系爭保險契約(即要保書)親自簽名，並繳納保險費經伊同意承保，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系爭乙條款僅係在說明針對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的各說明、告知事項，如無再次要求簽署，得以同一次簽名檔視為已瞭解並同意各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是縱認系爭乙條款有依民法第247條之1應認定該約定為無效之情，惟本件並未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取代要保書上簽名，故本件並無要保人未於保險契約（即要保書）上有效簽名而致契約未成立或無效之情。退步言，縱認本件保險文件，有以上訴人之簽名檔複製貼上之情，然亦係於投保當下，業務員當上訴人之面為之，以取代上訴人逐一簽名，而上訴人就此作法既未異議，實已有授權、同意，而不影響契約之成立。
　㈡伊業務員向上訴人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已有說明相關文件，並讓上訴人簽名，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000年5月12日金管法字第00000000000號令（見本院卷第113頁），系爭保險契約並無金融消保法錄音錄影規定之適用。被上訴人並無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4項規定，況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上開文件，然並未依保險單第6條於10日內行使撤銷權，其就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之簽名、內容，既於簽收上開文件後多時後並無爭執，自不得再稱招攬人就相關内容未為說明。上訴人依該法追加請求懲罰性賠償，自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85、86、106、166頁)：
　㈠被上訴人保險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招攬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上訴人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同意書。
　㈡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9日繳納第一次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予被上訴人。
　㈢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系爭保險契約文件(如原證1)。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23日轉帳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之生存保險金美金478.75元予上訴人。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保險契約之相關文件中，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簽名為上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編號3至6之文件之簽名並非上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　　　　　 
　⒈系爭要保書應有經上訴人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
　　⑴查被上訴人抗辯系爭保險係由業務員○○○以其個人行動裝置即IPAD(下稱平板電腦)提供上訴人簽署，並經上訴人就系爭同意書為電子簽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惟上訴人否認有於平板電腦就編號2至6之電子文件簽名，並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系爭保險契約原始電子檔。被上訴人則抗辯：簽名原始檔為業務員以平板電腦提供保戶於相關電子文件簽署後，業務員即應將檔案傳送回被上訴人公司行政系統以影像檔方式留存，而該平板電腦上之檔案則會於投保後約6個月期間後刪除，故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5日提出由公司系統存執影像檔調閱而列印出之書面文件，見原審卷第147至165頁)，該書面文件與上訴人投保後自行存執之紙本保單内頁内容（亦即上訴人自行提出之原證1)相符等語。經查，被上訴人提出之上開書面文件核與上訴人自承於同年7月30日所簽收被上訴人交付之如原證1之編號1至6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書面文件(下稱原證1系爭保險文件，見原審卷第117、138頁、本院卷第86頁)相符，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38頁)，應堪採憑。被上訴人既抗辯○○○之平板電腦逾6個月即未再保存原始電子檔，且無證據證明該原始電子檔仍保存，則本件即應以原證1之文件據以認定。
　　⑵次查，關於原證1之文件，上訴人自承「同意書是上訴人簽名沒錯，要保書上面的簽名看起來是上訴人的字跡沒有錯。」(見本院卷第85頁)，並自承於109年6月23日簽立系爭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06頁） 足認系爭要保書與系爭同意書之上訴人名義之簽名均為上訴人之筆跡。　
　　⑶觀之系爭要保書之要保人簽名欄及被保險人簽名欄之「盧巧梅」2個簽名(見原審卷第33頁)，以肉眼核對，2個「盧巧梅」之簽名字跡雖相似，但仔細觀察仍有些微不同，例如，「巧」字，要保人欄的「巧」字，「工」、「ㄎ」二者分開，被保險人欄的「巧」字，「工」、「ㄎ」二者相連，且2個「工」、「ㄎ」的筆法亦有不同，2個「盧」、「梅」字之筆法亦有不同之處。足認要保書上的2個簽名顯非以同1個簽名複製、貼上。再觀之上訴人自承為其親簽之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見原審卷第36頁)，系爭同意書上有2個上訴人之簽名，該2個簽名雖相似，可看出係同一人之筆跡，但仔細觀察亦非相同。再對照系爭要保書上之2個簽名與系爭同意書上簽名，系爭同意書上之「巧」字，「工」、「ㄎ」二者分得更開，與要保書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簽名「巧」字相連度程度又更不同，雖看得出係同一人之筆跡，但要保書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簽名，顯非從系爭同意書上之簽名複製、貼上，亦非僅係大小不同之問題。由上開比對結果，可知系爭要保書上之簽名並非以系爭同意書之簽名複製、貼上。故上訴人主張其僅就系爭同意書為簽名，系爭要保書上之簽名係以系爭同意書之簽名檔而複製、貼上，又因文件格式有大小之分，複製貼上之簽名有縮小、放大，故看起來略有不同云云，尚不足採。
　　⑷又查，上訴人既自認有在系爭同意書簽名，且就系爭同意書第2條約定，並未爭執其效力。觀之第2條係約定：「本人已審閱及充分瞭解要保書條碼（由業務人員填寫）「0000000000」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要保人、被保險人、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及受益人之個人資料、健康告知事項及其他告知内容，如有告知不實之情事，貴公司得依法解除保險契約。」則上訴人同意其已審閱及充分瞭解系爭要保書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等情。又系爭同意書第3條第1、2句記載之「本人瞭解於平板電腦或行動電子設備上簽署上述電子要保書之效力，等同於紙本要保書」(下稱第3條前段條款)，上訴人於本院已表示不主張此部分條款內容為無效(見本院卷第204頁)。則綜合前述比對系爭要保書及系爭同意書之簽名之結果，系爭要保書上之上訴人筆跡並非以系爭同意書之筆跡複製貼上，再審酌上訴人有簽名且不爭執其效力之系爭同意書第2條、及第3條前段條款內容，堪認上訴人確有審閱電子要保書之內容及以平板電腦就電子要保書為簽名，且該電子簽名之效力應視同紙本簽名。是上訴人否認有就要保書為電子簽名，應不可採。　
　⒉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不能證明係由上訴人逐一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
　　⑴系爭同意書(見原審卷第36頁)第3條中段條款即系爭甲條款內容雖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惟上訴人已主張該內容與事實不符，而否認該部分約定之實質真正(見本院卷第204頁) ，並主張上訴人實際上並未就編號3至6文件逐一簽名。
　　⑵經以肉眼核對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前述4個簽名筆跡，與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上訴人名義簽名筆跡結果，其中編號3、5、6文件各有1個簽名，均與要保書上要保人欄之簽名相同；編號4之文件有2個簽名，各與要保書上要保人欄、被保險人欄的簽名相同，但編號3至6之文件上之簽名，均與系爭同意書上2個簽名不相同，有上開各文件附卷可憑。可證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筆跡，應係以系爭要保書之上開簽名筆跡複製貼上。被上訴人雖抗辯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亦係由上訴人以平板電腦逐一簽名等語，惟與上開比對結果顯不相符，已難採信。且被上訴人陳稱：觀察上開資料，至少要保書和系爭同意書這兩份確實是分別在平板上逐一簽名，至於其他部分是否逐一簽名或者如上訴人所述字跡相似可能是複製貼上，此部分被上訴人無法確認，就算是複製貼上，也是經上訴人授權同意，此部分沒有要再舉證是逐一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則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確有就編號3至6之文件以平板電腦逐一簽名，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即無可採。
　⒊綜上，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簽名均為上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然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係由上訴人逐一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則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筆跡，應係被上訴人以系爭要保書之簽名筆跡複製貼上。 
　㈡系爭同意書之系爭條款，應屬無效：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中有左列情事之一，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之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本法應負之義務者。二、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拋棄或限制其依本法所享之權利者。三、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義務者。四、其他於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有重大不利益者。保險法第54條之1亦有明文。
　⒉查系爭同意書之第3條中段及後段條款約定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見原審卷第36頁)。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屬定型化契約，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應堪採信。又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依民法第247條之1、消保法第12條、保險法第54條之1，應屬無效等語。觀之系爭條款內容可知，被上訴人於系爭同意書以系爭甲條款之定型化契約條款逕為約定上訴人聲明及確認編號1至6之文件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如依該條款，則上訴人倘僅於系爭同意書簽名，即發生聲明及確認編號1至6之文件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之效果，顯然於上訴人有重大不利益。又被上訴人另以系爭乙條款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約定以上訴人同一次簽名檔使用在本次投保之其他文件，作為上訴人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形同免除或減輕被上訴人及其業務員依法應向上訴人告知或說明各該文件所示事項之義務，亦加重上訴人自行瞭解注意上開事項之責任。則系爭條款符合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2款、第4款規定情形，應屬無效。
　㈢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
　⒈按保險契約，由保險人於同意要保人聲請後簽訂，保險法第4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已不爭執被上訴人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招攬其投保，且說明系爭保險之年繳保費約100萬元，上訴人自承於109年7月9日繳納之保險費為美金3萬4399.01元，則上訴人就此第一年繳納之保險費金額並不爭執，堪信上訴人對約定應繳之年保險費為美金3萬4399.01元並無爭執。再查，系爭要保書已載明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保險名稱為「新光人壽美利金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上訴人，則上訴人既於上開要保書簽名，應已同意以上開內容向保險人投保。 
　⒊上訴人雖主張其告知業務員係要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100萬元，只需繳納一期」之該款保險後，○○○表示同意依伊之意為伊投保，惟系爭要保書內容為繳費年期「2年」，及就「續期保費之墊繳：壽險契約續期保險費如超過寬限期間仍未交付時，本公司得自動墊繳同一保單號碼下主契約、附約之應繳保費及利息」(下稱續期保費墊繳條款)之約定勾選「同意」 等內容(見原審卷第30頁)，未經上訴人同意，故系爭保險契約未經兩造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應不成立或無效等語。惟查，上訴人不爭執其效力之系爭同意書第2條約定已載明：「本人已審閱及充分瞭解要保書條碼（由業務人員填寫）「0000000000」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且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包含上開原審卷第30頁內容約定在內之如原證1之系爭保單及要保書文件，該簽收單上已載明「一、保單乙份無誤且已充分瞭解商品内容及本人應有之權益，並已收悉及審閲貴公司所提供之契約條款。二、已知悉於收到保險單之翌日起10日内，得以書面方式檢同保險單行使『契約撤銷權』，其效力自本人撤銷之書面文件到達貴公司之翌日零時起生效，保險契約即自始無效。」(見原審卷第107頁)。則上訴人所收受上開契約文件其中系爭要保書既有記載繳費年期「2年」，及同意續期保費墊繳條款，且上訴人收受後並未於10日內表示異議或行使撤銷權，堪認上訴人於投保時已同意要保書所填載系爭保險契約之繳費期間為2年，同意續期保費墊繳條款等內容。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已同意要保書上開內容而予投保，應堪採信。上訴人否認有此部分合意，尚難採信。　
　⒋綜上，上訴人既於109年6月23日就要保書及系爭同意書簽名，表示同意而為投保，並於同年7月9日繳納第一年保險費，復經被上訴人同意後交付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予上訴人簽收，則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已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即已成立。
　⒌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依系爭乙條款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複製貼上於系爭要保書，故系爭要保書違反雙方代理規定而無效云云。惟查，系爭要保書為上訴人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並非被上訴人將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複製貼上於系爭要保書，已如前述，上訴人以此理由主張系爭要保書有違反雙方代理規定情事而無效，即無可採。
　⒍上訴人又主張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並非上訴人逐一簽名，而係被上訴人依系爭乙條款而以上訴人於他文件之簽名複製貼上，因系爭乙條款無效，故系爭保險契約為不成立或無效云云。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乙條款縱屬無效，然該條款僅係在說明針對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的各說明、告知事項，如無再次要求簽署，得以同一次簽名檔視為已瞭解並同意各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本件亦未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取代要保書上簽名，上訴人已於系爭要保書親自簽名，並繳納保險費經伊同意承保，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本件並無上訴人未於系爭要保書上有效簽名而致契約未成立或無效之情。經查：　
　　⑴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前項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者，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權利，以及拒絕同意可能之不利益」、「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對照前述金融消保法規定與編號3至6文件內容可知，上開文件，係屬被上訴人為履行前述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項所定金融服務業之告知或說明、揭露義務(合稱說明義務)，而製作提供予金融消費者，使上訴人簽認，用以證明被上訴人已履行上開說明義務，上訴人已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而非系爭保險契約(即要保書)本身之內容。則被上訴人之業務員是否曾就編號3至6所示文件之內容，逐一向上訴人告知或說明，係涉及被上訴人是否違反金融消保法前述各規定之問題，尚與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內容是否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契約無涉。則上訴人以其並未於編號3至6之文件逐一簽名為由，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未經兩造意思合致而不成立且屬無效，尚非可採。
　⒎綜上，系爭保險契約經上訴人於系爭要保書簽名而為投保並經被上訴人同意簽訂即已成立生效，尚不因上訴人未於編號3至6之文件逐一簽名而有不同。上訴人主張系爭保險契約為不成立或無效，即不可採。
　㈣上訴人主張因系爭保險契約不成立或無效，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或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併加計自受領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固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之不當得利，須以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損害，而無法律上之原因者，始能成立。如一方基於有效存在之契約而受領他方之給付，即屬有法律上之原因，自不能成立不當得利。
　⒉查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後，已繳納第一年保險費後，並經被上訴人同意簽訂，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並無上訴人所稱之不成立或無效情事，且上訴人並未主張系爭契約有何法定或約定解除之事由，兩造復均陳稱並未解除系爭保險契約（見本院卷第157頁)，則系爭契約並未解除而仍有效存在。上訴人除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未成立或無效外，並未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有何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之情事，則其主張類推適用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付保險費，即屬無據。又被上訴人係就系爭保險契約受領上開保險費，而該契約仍屬有效存在，被上訴人受領該保險費，非無法律上原因，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亦無理由。　　　
　㈤上訴人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按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且未於說明時錄音錄影，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4項規定。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未為錄音或錄影，違反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規定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本件保險並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等語。查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係規定：「金融服務業提供之金融商品屬第十一條之二第二項所定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者，前項之說明及揭露，除以非臨櫃之自動化通路交易或金融消費者不予同意之情形外，應錄音或錄影。」又同法第12條之2第2項規定：「前項所定複雜性高風險商品類型，由主管機關定之。」金管會據上開規定頒布000年5月12日金管法字第00000000000號令：「……所稱複雜性高風險商品，其類型如下：（一）結算或比價期數超過三期且隱含賣出選擇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或槓桿保證金契約。但不包括： 1.結構型商品。 2.交換契約（Swap）。 3.多筆交易一次簽約，客戶可隨時就其中之特定筆數交易辦理解約之一系列陽春型選擇權（Plain vanilla option）或遠期外匯。4.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商品類型。（二）連結結構型商品之投資型保單。但不包括連結到期保本率為計價貨幣本金百分之一百以上，且隱含買進選擇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價值比率在百分之三以內之結構型商品。」(見本院卷第113頁），故複雜性高風險商品不包含非投資型保單。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保險契約係「非投資型」人身保險，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7頁)，則系爭保險契約並無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應為錄音錄影規定之適用。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為錄音錄影，違反上開規定，尚有誤會。
　　⑵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等語，被上訴人雖予否認，並抗辯：上訴人已於編號3至6所示文件簽名，可證被上訴人業務員已向上訴人為前述各規定事項之告知或說明云云。惟查，編號3至6之文件上之上訴人簽名，係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於他文件之簽名複製貼上，已如前述，且系爭同意書第3條之系爭條款有無效之情事，則不能依系爭條款而認編號3至6之文件確由上訴人親簽或已有視同經上訴人簽名之效力，自不能認定上開文件曾經上訴人簽名。此外，經本院闡明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確有履行系爭規定之告知或說明義務，被上訴人則表示無其他舉證(見本院卷第158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違反系爭規定，即堪採信。
　⒉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依該規定可知，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之懲罰性賠償，係以依金融消保法規定所生之填補性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為要件，期使金融服務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外，另以該損害額為基礎定其懲罰性賠償。查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上訴人招攬系爭保險時，雖有違反系爭規定之情事，惟上訴人主張其因此所受之損害，係按被上訴人所陳報系爭保險契約「倘」於114年6月17日解除契約，則「試算」至該日止之預估實付解約金為美金3萬732.96元(應付解約金美金6萬8421.17元扣除墊繳第二年保費及利息後餘額為美金3萬732.96元，見本院卷第63、69頁)，再以上訴人繳納之第一期保費美金3萬4399.01元，扣除上開試算之解約金美金3萬732.96元後之差額美金3666.05元，以為其所受損害之金額，再據以計算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美金1萬998.15元(見本院卷第103、157、168頁)。惟兩造均不爭執系爭保險契約並未解除契約(見本院卷第157頁)，則上訴人所主張前述試算至114年6月17日之上開差額損害之計算基礎，實際上並不存在，自不能據以認定其受有上開損害。再審酌上訴人自承曾於110年6月23日自被上訴人受領系爭保險契約之生存保險金美金478.75元，且系爭保險之效力迄仍有效存續，上訴人仍享有系爭保險契約所定之權利及保障，此外，經本院闡明後，上訴人除仍執前述主張外，並未另行主張或舉證其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規定，致其受有如何之損害及其損害確屬存在或其內容為何(見本院卷第157、167至168頁)。是被上訴人雖有違反系爭規定之情事，然被上訴人是否違反系爭規定，與上訴人是否必然受有損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並未證明確實因而受有損害，則上訴人本於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賠償金美金1萬998.15元及併計利息部分，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從而，上訴人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併加計自受領時即109年7月9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就前述聲明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而為請求，及追加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上開追加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而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張瑞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附表一：　　　
		編號

		文件名稱

		卷證出處



		1

		新光人壽行動e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

		原審卷第36頁



		2

		新光人壽外幣保險要保書」（下稱系爭要保書）

		原審卷第29-33頁



		3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匯率風險說明書

		原審卷第34-35頁



		4

		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

		原審卷第37-38頁



		5

		FATCA及CRS個人客戶自我聲明書暨個人資料同意書

		原審卷第39-41頁



		6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客戶適合度調查評估表

		原審卷第42頁







　
附表二： 　　
		編號

		條款內容

		備註



		1

		本人「聲明及確認上述電子要保書、審閱期確認聲明書、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FATCA及CRS個人客戶自我聲明書暨個人資料同意書、客戶適合度調查評估表、匯率風險說明書、結匯授權書、重要事項告知書、繳交保險費規定、客戶財務資訊及投資適性分析表、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招攬應遵循事項檢核表等（前述文件依各投保商品而定）之電子簽名與本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

		即系爭同意書第3條中段條款，簡稱系爭甲條款



		2

		本人「同意以同一次簽名檔使用在本次投保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作為本人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並同意若日後有任何爭訟，對該電子簽名之真正及效力均不予爭執。」

		即系爭同意書第3條後段條款，簡稱系爭乙條款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3號

上  訴  人  盧巧梅  



訴訟代理人  吳孟育律師

被  上訴人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寶生  

訴訟代理人  黃愛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險費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保險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受，公司法第319條準用同法第75條定有明文。

　　查本件被上訴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於民國115年1月1日與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人壽）合併，新光人壽為消滅公司，台新人壽為存續公司，並更名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魏寶生為其法定代理人，並據其於115年1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並有經濟部函及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1至216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69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又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如原證3所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上訴人、保險人為被上訴人之「新光人壽美利金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見原審卷第25至73頁）為不成立或無效，而於原審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受領時即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原審卷第21至23頁），嗣於本院就上開聲明，追加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併與原請求為選擇合併（見本院卷第155、162頁）；上訴人又於本院主張被上訴人向其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3、4項規定，而追加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美金1萬998.15元，及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㈡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1、145至146頁），被上訴人就上開追加，程序上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46、155頁），依上開規定，均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被上訴人之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向伊招攬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新臺幣（以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00萬元，需繳納二期(即合計約2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約，惟伊已表明伊僅願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100萬元，只需繳納一期」之該款保險後，○○○表示同意依伊之意為伊投保。伊雖有於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其中之「新光人壽行動e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於平板電腦以電子簽名方式簽名(下稱系爭電子簽名) ，系爭電子簽名固屬有效，惟系爭同意書第3條其中如附表二所示條款(第3條中段條款，下稱系爭甲條款，第3條後段條款，下稱系爭乙條款，合稱系爭條款)有違平等互惠原則，形同免除或減輕被上訴人及其業務員之說明義務，加重伊自行瞭解之責任，等同限制或剝奪伊得於業務員說明後始決定是否同意簽名之權利，於伊有重大不利益，依民法第247條之1、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2條、保險法第54條之1，應屬無效。又伊並未於如附表一編號2至6(下逕稱編號)所示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書及其他相關文件為簽名，被上訴人所提供上開文件上顯示之被上訴人簽名，一模一樣，僅縮小、放大有別，均係被上訴人自行將伊於系爭同意書之電子簽名檔複製貼上於編號2至6所示文件，系爭條款既屬無效，則編號2至6所示文件均無伊有效之簽名，亦不構成系爭保險契約之內容，系爭保險契約自不成立或為無效。另伊雖有於同年7月9日繳納系爭保險契約之第一次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予被上訴人，惟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並無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不因伊已繳納上開保險費而有效成立。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就上開聲明，追加依不當得利規定選擇合併而為請求。

　㈡上訴人於本院補稱：被上訴人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遑論於說明時錄音錄影，故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4項，爰依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美金1萬998.15元

　㈢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美金3萬4399.01元，及自109年7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於本院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系爭要保書、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單（原審卷第30、45頁）均已載明系爭保險契約之繳費期間為2年期。系爭要保書及系爭保險契約其他相關文件，均由上訴人親自在平板電腦上簽名，並非以簽名檔複製、貼上，此參諸附表一所示各文件上之簽名，依肉眼所見，各簽名之筆觸難認為同一亦明。上訴人既已於系爭保險契約(即要保書)親自簽名，並繳納保險費經伊同意承保，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系爭乙條款僅係在說明針對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的各說明、告知事項，如無再次要求簽署，得以同一次簽名檔視為已瞭解並同意各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是縱認系爭乙條款有依民法第247條之1應認定該約定為無效之情，惟本件並未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取代要保書上簽名，故本件並無要保人未於保險契約（即要保書）上有效簽名而致契約未成立或無效之情。退步言，縱認本件保險文件，有以上訴人之簽名檔複製貼上之情，然亦係於投保當下，業務員當上訴人之面為之，以取代上訴人逐一簽名，而上訴人就此作法既未異議，實已有授權、同意，而不影響契約之成立。

　㈡伊業務員向上訴人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已有說明相關文件，並讓上訴人簽名，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000年5月12日金管法字第00000000000號令（見本院卷第113頁），系爭保險契約並無金融消保法錄音錄影規定之適用。被上訴人並無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4項規定，況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上開文件，然並未依保險單第6條於10日內行使撤銷權，其就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之簽名、內容，既於簽收上開文件後多時後並無爭執，自不得再稱招攬人就相關内容未為說明。上訴人依該法追加請求懲罰性賠償，自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85、86、106、166頁)：

　㈠被上訴人保險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招攬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上訴人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同意書。

　㈡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9日繳納第一次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予被上訴人。

　㈢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系爭保險契約文件(如原證1)。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6月23日轉帳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之生存保險金美金478.75元予上訴人。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保險契約之相關文件中，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簽名為上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編號3至6之文件之簽名並非上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　　　　　 

　⒈系爭要保書應有經上訴人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

　　⑴查被上訴人抗辯系爭保險係由業務員○○○以其個人行動裝置即IPAD(下稱平板電腦)提供上訴人簽署，並經上訴人就系爭同意書為電子簽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惟上訴人否認有於平板電腦就編號2至6之電子文件簽名，並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系爭保險契約原始電子檔。被上訴人則抗辯：簽名原始檔為業務員以平板電腦提供保戶於相關電子文件簽署後，業務員即應將檔案傳送回被上訴人公司行政系統以影像檔方式留存，而該平板電腦上之檔案則會於投保後約6個月期間後刪除，故被上訴人於114年3月25日提出由公司系統存執影像檔調閱而列印出之書面文件，見原審卷第147至165頁)，該書面文件與上訴人投保後自行存執之紙本保單内頁内容（亦即上訴人自行提出之原證1)相符等語。經查，被上訴人提出之上開書面文件核與上訴人自承於同年7月30日所簽收被上訴人交付之如原證1之編號1至6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書面文件(下稱原證1系爭保險文件，見原審卷第117、138頁、本院卷第86頁)相符，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38頁)，應堪採憑。被上訴人既抗辯○○○之平板電腦逾6個月即未再保存原始電子檔，且無證據證明該原始電子檔仍保存，則本件即應以原證1之文件據以認定。

　　⑵次查，關於原證1之文件，上訴人自承「同意書是上訴人簽名沒錯，要保書上面的簽名看起來是上訴人的字跡沒有錯。」(見本院卷第85頁)，並自承於109年6月23日簽立系爭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06頁） 足認系爭要保書與系爭同意書之上訴人名義之簽名均為上訴人之筆跡。　

　　⑶觀之系爭要保書之要保人簽名欄及被保險人簽名欄之「盧巧梅」2個簽名(見原審卷第33頁)，以肉眼核對，2個「盧巧梅」之簽名字跡雖相似，但仔細觀察仍有些微不同，例如，「巧」字，要保人欄的「巧」字，「工」、「ㄎ」二者分開，被保險人欄的「巧」字，「工」、「ㄎ」二者相連，且2個「工」、「ㄎ」的筆法亦有不同，2個「盧」、「梅」字之筆法亦有不同之處。足認要保書上的2個簽名顯非以同1個簽名複製、貼上。再觀之上訴人自承為其親簽之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見原審卷第36頁)，系爭同意書上有2個上訴人之簽名，該2個簽名雖相似，可看出係同一人之筆跡，但仔細觀察亦非相同。再對照系爭要保書上之2個簽名與系爭同意書上簽名，系爭同意書上之「巧」字，「工」、「ㄎ」二者分得更開，與要保書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簽名「巧」字相連度程度又更不同，雖看得出係同一人之筆跡，但要保書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簽名，顯非從系爭同意書上之簽名複製、貼上，亦非僅係大小不同之問題。由上開比對結果，可知系爭要保書上之簽名並非以系爭同意書之簽名複製、貼上。故上訴人主張其僅就系爭同意書為簽名，系爭要保書上之簽名係以系爭同意書之簽名檔而複製、貼上，又因文件格式有大小之分，複製貼上之簽名有縮小、放大，故看起來略有不同云云，尚不足採。

　　⑷又查，上訴人既自認有在系爭同意書簽名，且就系爭同意書第2條約定，並未爭執其效力。觀之第2條係約定：「本人已審閱及充分瞭解要保書條碼（由業務人員填寫）「0000000000」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要保人、被保險人、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及受益人之個人資料、健康告知事項及其他告知内容，如有告知不實之情事，貴公司得依法解除保險契約。」則上訴人同意其已審閱及充分瞭解系爭要保書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等情。又系爭同意書第3條第1、2句記載之「本人瞭解於平板電腦或行動電子設備上簽署上述電子要保書之效力，等同於紙本要保書」(下稱第3條前段條款)，上訴人於本院已表示不主張此部分條款內容為無效(見本院卷第204頁)。則綜合前述比對系爭要保書及系爭同意書之簽名之結果，系爭要保書上之上訴人筆跡並非以系爭同意書之筆跡複製貼上，再審酌上訴人有簽名且不爭執其效力之系爭同意書第2條、及第3條前段條款內容，堪認上訴人確有審閱電子要保書之內容及以平板電腦就電子要保書為簽名，且該電子簽名之效力應視同紙本簽名。是上訴人否認有就要保書為電子簽名，應不可採。　

　⒉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不能證明係由上訴人逐一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

　　⑴系爭同意書(見原審卷第36頁)第3條中段條款即系爭甲條款內容雖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惟上訴人已主張該內容與事實不符，而否認該部分約定之實質真正(見本院卷第204頁) ，並主張上訴人實際上並未就編號3至6文件逐一簽名。

　　⑵經以肉眼核對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前述4個簽名筆跡，與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上訴人名義簽名筆跡結果，其中編號3、5、6文件各有1個簽名，均與要保書上要保人欄之簽名相同；編號4之文件有2個簽名，各與要保書上要保人欄、被保險人欄的簽名相同，但編號3至6之文件上之簽名，均與系爭同意書上2個簽名不相同，有上開各文件附卷可憑。可證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筆跡，應係以系爭要保書之上開簽名筆跡複製貼上。被上訴人雖抗辯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亦係由上訴人以平板電腦逐一簽名等語，惟與上開比對結果顯不相符，已難採信。且被上訴人陳稱：觀察上開資料，至少要保書和系爭同意書這兩份確實是分別在平板上逐一簽名，至於其他部分是否逐一簽名或者如上訴人所述字跡相似可能是複製貼上，此部分被上訴人無法確認，就算是複製貼上，也是經上訴人授權同意，此部分沒有要再舉證是逐一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則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確有就編號3至6之文件以平板電腦逐一簽名，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即無可採。

　⒊綜上，系爭同意書及系爭要保書之簽名均為上訴人逐一為電子簽名，然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編號3至6文件上之簽名，係由上訴人逐一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則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筆跡，應係被上訴人以系爭要保書之簽名筆跡複製貼上。 

　㈡系爭同意書之系爭條款，應屬無效：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中有左列情事之一，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之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本法應負之義務者。二、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拋棄或限制其依本法所享之權利者。三、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義務者。四、其他於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有重大不利益者。保險法第54條之1亦有明文。

　⒉查系爭同意書之第3條中段及後段條款約定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見原審卷第36頁)。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屬定型化契約，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應堪採信。又上訴人主張系爭條款依民法第247條之1、消保法第12條、保險法第54條之1，應屬無效等語。觀之系爭條款內容可知，被上訴人於系爭同意書以系爭甲條款之定型化契約條款逕為約定上訴人聲明及確認編號1至6之文件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如依該條款，則上訴人倘僅於系爭同意書簽名，即發生聲明及確認編號1至6之文件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之效果，顯然於上訴人有重大不利益。又被上訴人另以系爭乙條款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約定以上訴人同一次簽名檔使用在本次投保之其他文件，作為上訴人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形同免除或減輕被上訴人及其業務員依法應向上訴人告知或說明各該文件所示事項之義務，亦加重上訴人自行瞭解注意上開事項之責任。則系爭條款符合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2款、第4款規定情形，應屬無效。

　㈢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

　⒈按保險契約，由保險人於同意要保人聲請後簽訂，保險法第4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已不爭執被上訴人業務員○○○於109年6月23日招攬其投保，且說明系爭保險之年繳保費約100萬元，上訴人自承於109年7月9日繳納之保險費為美金3萬4399.01元，則上訴人就此第一年繳納之保險費金額並不爭執，堪信上訴人對約定應繳之年保險費為美金3萬4399.01元並無爭執。再查，系爭要保書已載明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保險名稱為「新光人壽美利金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上訴人，則上訴人既於上開要保書簽名，應已同意以上開內容向保險人投保。 

　⒊上訴人雖主張其告知業務員係要投保「年繳保險費大約100萬元，只需繳納一期」之該款保險後，○○○表示同意依伊之意為伊投保，惟系爭要保書內容為繳費年期「2年」，及就「續期保費之墊繳：壽險契約續期保險費如超過寬限期間仍未交付時，本公司得自動墊繳同一保單號碼下主契約、附約之應繳保費及利息」(下稱續期保費墊繳條款)之約定勾選「同意」 等內容(見原審卷第30頁)，未經上訴人同意，故系爭保險契約未經兩造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應不成立或無效等語。惟查，上訴人不爭執其效力之系爭同意書第2條約定已載明：「本人已審閱及充分瞭解要保書條碼（由業務人員填寫）「0000000000」之電子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内容，並已確認投保事項及據實告知……」，且上訴人已於109年7月30日簽收包含上開原審卷第30頁內容約定在內之如原證1之系爭保單及要保書文件，該簽收單上已載明「一、保單乙份無誤且已充分瞭解商品内容及本人應有之權益，並已收悉及審閲貴公司所提供之契約條款。二、已知悉於收到保險單之翌日起10日内，得以書面方式檢同保險單行使『契約撤銷權』，其效力自本人撤銷之書面文件到達貴公司之翌日零時起生效，保險契約即自始無效。」(見原審卷第107頁)。則上訴人所收受上開契約文件其中系爭要保書既有記載繳費年期「2年」，及同意續期保費墊繳條款，且上訴人收受後並未於10日內表示異議或行使撤銷權，堪認上訴人於投保時已同意要保書所填載系爭保險契約之繳費期間為2年，同意續期保費墊繳條款等內容。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已同意要保書上開內容而予投保，應堪採信。上訴人否認有此部分合意，尚難採信。　

　⒋綜上，上訴人既於109年6月23日就要保書及系爭同意書簽名，表示同意而為投保，並於同年7月9日繳納第一年保險費，復經被上訴人同意後交付系爭保險契約相關文件予上訴人簽收，則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已意思表示合致，系爭保險契約即已成立。

　⒌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依系爭乙條款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複製貼上於系爭要保書，故系爭要保書違反雙方代理規定而無效云云。惟查，系爭要保書為上訴人以平板電腦為電子簽名，並非被上訴人將系爭同意書上簽名複製貼上於系爭要保書，已如前述，上訴人以此理由主張系爭要保書有違反雙方代理規定情事而無效，即無可採。

　⒍上訴人又主張編號3至6所示文件上之簽名並非上訴人逐一簽名，而係被上訴人依系爭乙條款而以上訴人於他文件之簽名複製貼上，因系爭乙條款無效，故系爭保險契約為不成立或無效云云。被上訴人則抗辯系爭乙條款縱屬無效，然該條款僅係在說明針對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的各說明、告知事項，如無再次要求簽署，得以同一次簽名檔視為已瞭解並同意各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本件亦未以系爭同意書上簽名取代要保書上簽名，上訴人已於系爭要保書親自簽名，並繳納保險費經伊同意承保，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本件並無上訴人未於系爭要保書上有效簽名而致契約未成立或無效之情。經查：　

　　⑴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前項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者，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權利，以及拒絕同意可能之不利益」、「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對照前述金融消保法規定與編號3至6文件內容可知，上開文件，係屬被上訴人為履行前述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項所定金融服務業之告知或說明、揭露義務(合稱說明義務)，而製作提供予金融消費者，使上訴人簽認，用以證明被上訴人已履行上開說明義務，上訴人已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而非系爭保險契約(即要保書)本身之內容。則被上訴人之業務員是否曾就編號3至6所示文件之內容，逐一向上訴人告知或說明，係涉及被上訴人是否違反金融消保法前述各規定之問題，尚與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內容是否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契約無涉。則上訴人以其並未於編號3至6之文件逐一簽名為由，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未經兩造意思合致而不成立且屬無效，尚非可採。

　⒎綜上，系爭保險契約經上訴人於系爭要保書簽名而為投保並經被上訴人同意簽訂即已成立生效，尚不因上訴人未於編號3至6之文件逐一簽名而有不同。上訴人主張系爭保險契約為不成立或無效，即不可採。

　㈣上訴人主張因系爭保險契約不成立或無效，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規定，或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併加計自受領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固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之不當得利，須以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損害，而無法律上之原因者，始能成立。如一方基於有效存在之契約而受領他方之給付，即屬有法律上之原因，自不能成立不當得利。

　⒉查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後，已繳納第一年保險費後，並經被上訴人同意簽訂，系爭保險契約已成立生效，並無上訴人所稱之不成立或無效情事，且上訴人並未主張系爭契約有何法定或約定解除之事由，兩造復均陳稱並未解除系爭保險契約（見本院卷第157頁)，則系爭契約並未解除而仍有效存在。上訴人除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未成立或無效外，並未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有何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之情事，則其主張類推適用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付保險費，即屬無據。又被上訴人係就系爭保險契約受領上開保險費，而該契約仍屬有效存在，被上訴人受領該保險費，非無法律上原因，自無不當得利可言。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亦無理由。　　　

　㈤上訴人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按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且未於說明時錄音錄影，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4項規定。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未為錄音或錄影，違反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規定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本件保險並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等語。查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係規定：「金融服務業提供之金融商品屬第十一條之二第二項所定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者，前項之說明及揭露，除以非臨櫃之自動化通路交易或金融消費者不予同意之情形外，應錄音或錄影。」又同法第12條之2第2項規定：「前項所定複雜性高風險商品類型，由主管機關定之。」金管會據上開規定頒布000年5月12日金管法字第00000000000號令：「……所稱複雜性高風險商品，其類型如下：（一）結算或比價期數超過三期且隱含賣出選擇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或槓桿保證金契約。但不包括： 1.結構型商品。 2.交換契約（Swap）。 3.多筆交易一次簽約，客戶可隨時就其中之特定筆數交易辦理解約之一系列陽春型選擇權（Plain vanilla option）或遠期外匯。4.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商品類型。（二）連結結構型商品之投資型保單。但不包括連結到期保本率為計價貨幣本金百分之一百以上，且隱含買進選擇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價值比率在百分之三以內之結構型商品。」(見本院卷第113頁），故複雜性高風險商品不包含非投資型保單。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保險契約係「非投資型」人身保險，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7頁)，則系爭保險契約並無金融消保法第10條第4項應為錄音錄影規定之適用。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為錄音錄影，違反上開規定，尚有誤會。

　　⑵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違反金融消保法第9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3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等語，被上訴人雖予否認，並抗辯：上訴人已於編號3至6所示文件簽名，可證被上訴人業務員已向上訴人為前述各規定事項之告知或說明云云。惟查，編號3至6之文件上之上訴人簽名，係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於他文件之簽名複製貼上，已如前述，且系爭同意書第3條之系爭條款有無效之情事，則不能依系爭條款而認編號3至6之文件確由上訴人親簽或已有視同經上訴人簽名之效力，自不能認定上開文件曾經上訴人簽名。此外，經本院闡明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確有履行系爭規定之告知或說明義務，被上訴人則表示無其他舉證(見本院卷第158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伊招攬系爭保險時，並未確認系爭保險對伊之適合度，亦未向伊充分說明系爭保險重要事項，違反系爭規定，即堪採信。

　⒉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依該規定可知，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之懲罰性賠償，係以依金融消保法規定所生之填補性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為要件，期使金融服務業於填補性損害賠償外，另以該損害額為基礎定其懲罰性賠償。查被上訴人之業務員向上訴人招攬系爭保險時，雖有違反系爭規定之情事，惟上訴人主張其因此所受之損害，係按被上訴人所陳報系爭保險契約「倘」於114年6月17日解除契約，則「試算」至該日止之預估實付解約金為美金3萬732.96元(應付解約金美金6萬8421.17元扣除墊繳第二年保費及利息後餘額為美金3萬732.96元，見本院卷第63、69頁)，再以上訴人繳納之第一期保費美金3萬4399.01元，扣除上開試算之解約金美金3萬732.96元後之差額美金3666.05元，以為其所受損害之金額，再據以計算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美金1萬998.15元(見本院卷第103、157、168頁)。惟兩造均不爭執系爭保險契約並未解除契約(見本院卷第157頁)，則上訴人所主張前述試算至114年6月17日之上開差額損害之計算基礎，實際上並不存在，自不能據以認定其受有上開損害。再審酌上訴人自承曾於110年6月23日自被上訴人受領系爭保險契約之生存保險金美金478.75元，且系爭保險之效力迄仍有效存續，上訴人仍享有系爭保險契約所定之權利及保障，此外，經本院闡明後，上訴人除仍執前述主張外，並未另行主張或舉證其因被上訴人違反系爭規定，致其受有如何之損害及其損害確屬存在或其內容為何(見本院卷第157、167至168頁)。是被上訴人雖有違反系爭規定之情事，然被上訴人是否違反系爭規定，與上訴人是否必然受有損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並未證明確實因而受有損害，則上訴人本於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懲罰性賠償金美金1萬998.15元及併計利息部分，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從而，上訴人類推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已受領保險費美金3萬4399.01元，併加計自受領時即109年7月9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就前述聲明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而為請求，及追加依金融消保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美金1萬998.15元及自114年7月10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其上開追加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而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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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張瑞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宜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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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編號 文件名稱 卷證出處 1 新光人壽行動e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 原審卷第36頁 2 新光人壽外幣保險要保書」（下稱系爭要保書） 原審卷第29-33頁 3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匯率風險說明書 原審卷第34-35頁 4 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 原審卷第37-38頁 5 FATCA及CRS個人客戶自我聲明書暨個人資料同意書 原審卷第39-41頁 6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客戶適合度調查評估表 原審卷第42頁 

　

附表二： 　　

編號 條款內容 備註 1 本人「聲明及確認上述電子要保書、審閱期確認聲明書、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FATCA及CRS個人客戶自我聲明書暨個人資料同意書、客戶適合度調查評估表、匯率風險說明書、結匯授權書、重要事項告知書、繳交保險費規定、客戶財務資訊及投資適性分析表、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招攬應遵循事項檢核表等（前述文件依各投保商品而定）之電子簽名與本投保聲明暨同意書之簽名，均為本人所親簽」 即系爭同意書第3條中段條款，簡稱系爭甲條款 2 本人「同意以同一次簽名檔使用在本次投保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中，作為本人暸解並同意各頊文件所載事項之證明，並同意若日後有任何爭訟，對該電子簽名之真正及效力均不予爭執。」 即系爭同意書第3條後段條款，簡稱系爭乙條款 

　　　





